
h
L
C
U℃
U
U
U
U
C
U
℃
C
C
C
U
C
U
-
-
L
U
U
U
U
U
U
U
U
U
C
h

、L
U
n
-
-

、h
U
U
U
U
U
U
C
C
U
U
U
U
U
U
C
C
U
U
U
C
U
C
U
C
U
-
-

、L
U
n
-
-
L
C
C
U
U
C
U
U
h
.

、L
C
U
U
℃
U
C
U
C

C
H

、L

UU 沁
「
眾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會
通
悶

悶
王
順
民
沁

r\

‘ 

心
|
有
閉
社
今
百
五
作
毒
索
彷
錄
的
另
類
、
思
考

w

uc 
n--LC U

U
U
C
U
C
U
-
-
L
C
U
U
U
U
U
U
U
U
U

℃
℃
c
u
n
-
-
L
U
C
U
U
U
U
C
U
U
U
U
U
U
U
C
U

、h
u
h
.
、L
U
U
C
U
n
-
-

、U
U
C
c
u
c
u
c
n
-
-
L
h
-
L
U
n
-
-
-
L
U
U
U

℃
℃
℃
℃
℃
U
C
U
U
U
U
C
C
U

行
善
不
是
施
捨
(
且
目
的
)
，
不
是
一
種
物
質
性
的
救
濟
或
贈
與
。
而
是

一
種
施
者
與
受
者
互
為
主
體
性
的
照
應
關
係
(
們
印
丘
口
開
z
z
t
o
g
E
O
)。

亦
即
，
是
基
於
愛
上
帝
、
愛
人
之
聖
經
昭
示
而
來
的
一
種
生
命
共
同
體
的
相

互
觀
照
。

1
l

「
O
H
σ呵
(
H
ω∞ι
)

、
前
言

•. 

「
宗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歷
史
選
擇
性
親
近

一
穎
純
潔
的
心
，
很
容
易
看
到
基
督

在
饑
餓
的
人
中

在
赤
身
露
體
的
人
中

在
無
家
可
歸
的
人
中

在
寂
寞
的
人
中

在
沒
有
人
耍
的
人
中

在
沒
有
人
愛
的
人
中

在
痲
瘋
病
一
人
當
中

在
斟
酒
的
人
中

在
躺
上
街
上
的
乞
丐
中
。

J

德
雷
沙
修
女
的
默
想
禱
文

基
本
上
，
自
有
人
類
社
會
以
來
，
不
論
是
基
於
人
道
主
義
還
是
各
種
的

經
濟
理
由
，
有
關
褔
利
思
想
或
褔
利
制
度
早
已
存
在
，
只
是
隨
著
褔
利
思
潮
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演
變
，
這
使
得
國
家
、
民
間
自
顧
團
體
、
個
人
(
家
戶
)
以

及
市
場
這
四
者
在
褔
利
分
工
的
基
本
擔
負
上
，
相
互
替
換
與
補
充
。

。
巨
的
σ
己
門m
w
-
S
N
U
E
B
R
E
P
-
g
y
n
o

已
開E
P
E
g
-
H
H
S
g
p
g

軒

斗
。
)
不
過
，
這
當
中
宗
教
的
影
響
力
還
是
不
容
忽
視
的
，
甚
至
於
可
以
說
「
民

宗
教
性
的
慈
善
」
(
門

m
H
H個H
o
g
n
E
Z
Z
)就
是
中
世
紀
以
前
推
動
褔
利
峙

工
作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
(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，
一
九
八
九

.. 

一
一
)
十

、

十
六
世
紀
開
始
西
方
的
改
教
運
動
拔
除
了
基
督
教
類
似
交
易
的
贖
罪
關
恥

係
，
不
再
是
以
神
的
安
排
的
自
然
律
來
解
釋
社
會
上
的
不
公
義
，
而
是
直
接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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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視
到
整
體
的
社
會
生
活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西
方
國
家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
工
作
的
開
展
相
當
程
度
上
是
與
基
督
新
教
倫
理
的
普
遍
與
構
作
影
響
，
有
著

密
切
的
親
和
關
係
。
至
於
，
改
教
運
動
對
於
日
後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所
產
生
的

影
響
則
包
括
有

.. 

l

積
極
地
運
用
社
會
中
的
各
種
制
度
，
以
做
為
達
成
宗
教
與
倫
理
最
高

目
的
的
實
踐
。
這
其
中
最
為
重
要
的
機
制
轉
化
就
是
將
工
作
視
為
是
天
職
，

藉
以
一
方
面
鼓
勵
個
人
謀
求
利
潤
，
而
同
時
以
利
潤
的
累
積
來
取
悅
上
帝
或

做
為
社
會
公
益
使
用
;
但
是
另
一
方
面
又
鼓
勵
個
人
透
過
各
種
提
供
協
助
他

人
的
善
行
，
以
作
為
個
人
贖
罪
或
上
帝
選
民
的

一
種
象
徵
。
(
黃
曉
京
、
彭

強
譯
，
一
九
八
七

.. 

九
一
|
九
一
一.. 
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八
七
)

2

為
了
群
眾
組
織
的
褔
利
而
積
極
地
推
動
各
項
社
會
改
革
計
畫
。
亦
即
，

將
宗
教
生
活
表
現
在
為
人
的
服
務
上
，
藉
此
喚
起
人
道
主
義
的
精
神
，
這
其

中
也
包
括
了
獄
政
的
改
革
與
廢
除
奴
隸
制
度
。
(
蕭
維
元
譯
，
一
九
八
九

.. 

三
七
0

，
引
自
鄭
維
瑄
'
一
九
九
0.. 

二
九
)

1

注
重
群
體
生
活
的
社
會
公
義
，
提
倡
社
會
褔
音
以
全
面
性
地
介
入
人

類
的
俗
世
生
活
，
藉
以
賦
予
社
會
關
懷
的
積
極
性
意
涵
。
(
趙
真
頌
譯
，
一

九
五
六

.. 

八
九
四
，
引
自
鄭
維
瑄
'
一
九
九

0.. 

二
九
)
像
是
提
出
福
利
國

家
的
觀
念
以
彰
顯
「
上
帝
國
」
的
來
臨
。

總
之
，
改
教
運
動
以
前
，
教
會
的
社
會
關
懷
主
要
是
以
維
持
最
低
限
度

的
生
活
需
求
為
主
;
改
教
運
動
以
後
，
則
是
除
了
在
濟
貧
方
法
與
濟
貧
措
施

上
更
為
精
緻
、
完
備
以
外
，
同
時
教
會
也
擴
大
了
社
會
關
懷
的
層
面
。
以
此

觀
之
，
新
教
倫
理
所
開
展
的
不
僅
是
一
種
工
作
態
度
的
重
建
，
更
是
一
種
全

主
、

4
4

區

面
性
的
倫
理
實
踐
，
對
此
，
扣
緊
慈
善
救
濟
的
工
作
，
西
方
的
清
教
徒
正
是
發

將
這
種
新
教
倫
理
擴
及
到
像
是
醫
院
、
學
校
(
含
女
子
、
高
等
教
育
)
、
豆
豆
、
叮
叮

醫
學
院
等
等
全
面
性
的
倫
理
實
踐
。
(
「
旦
、
H
C
ω
N
H
N
F
F
E
Z
W戶
可
∞
一
刊

1
l
S
)底
下
，
我
們
就
以
新
教
運
動
作
為
論
述
的
起
點
，
用
以
陳
述
在
西
吋

方
世
界
裡
有
關
「
宗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在
不
同
歷
史
時
空
環
境
裡
所
展
付

現
出
來
的
選
擇
性
的
親
近
關
係
。
期

付
濟
貧
法
時
期
的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
事
實
上
，
就
福
利
服
務
的
歷
史
考
察
來
看
，
宗
教
團
體
介
入
慈
善
的
濟

貧
工
作
是
遠
早
於
國
家
的
，
不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宗
教
團
體
總
是
將
濟
貧
籽

困
視
為
是
慈
善
救
濟
的
主
要
關
切
所
在
。
(
戶
。
忠
于

H
S
印
U
R
B
E
R
­

-
ω∞
日
)
然
而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該
項
以
提
供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的
救
濟
措

施
，
往
往
會
隨
著
貧
窮
概
念
與
貧
窮
意
義
在
西
方
社
會
的
續
變
，
而
使
得
「

宗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兩
者
有
著
不
同
程
度
與
不
同
形
式
的
歷
史
性
結
合
。

首
先
，
英
國
這
個
國
家
早
已
在
十
七
世
紀
時
就
通
過
了
「
濟
貧
法
」
(

且
由
可

O
O『
E

宅
。
同
戶
。
。
戶
)
，
該
項
法
案
乃
是
人
類
社
會
首
次
將
濟
貧
的
責

任
成
文
化
，
以
期
使
社
會
福
利
的
工
作
逐
漸
趨
向
「
非
宗
教
性
」
'
藉
此
彰
中

顯
國
家
對
於
窮
人
生
活
照
顧
的
公
共
責
任

J
C
E
Z
戶

ω
E
E
Z
)與
社
會
華

連
帶
責
任
(
的o
n
H
旦
的
O
E
E
汁:
3
8
位
σ
E
Z
)
@
(

林
萬
億
，
一
叭

九
九
四

.. 

一
七
)
八

然
而
，
法
案
之
中
除
了
強
調
親
屬
責
任
原
則
以
及
政
府
以
稅
收
支
應
的
叫

濟
貧
原
則
以
外
，
同
時
還
凸
顯
出
所
謂
的
教
區
救
助
原
則
。
亦
即
，
主
要
還
叫

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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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以
教
區
來
作
為
濟
貧
法
實
施
的
執
行
與
管
理
單
位
。

(
O門
戶
。
悄
悄
﹒戶
。ω
ω

-
N
N
U
Y
A
心
可
的
}
】
印
戶
戶
、
日
也
∞
戶
口

ω
戶
l
ω
N
U
H
U
抖
〈
叩
口
仔
們

H
o
t
ξ
印
門
(
Y
H
ω斗
H
H
ω
斗
)
口
九

不
過
，
從
濟
貧
法
諸
多
的
行
政
措
施
當
中
，
像
是
將
貧
民
予
以
道
德
性
分
類

的
救
濟
方
式

(
2
Z
m
o戶口
印
戶
l
g
的
丘
S
g
n
o

叮
叮O
m
E
B
的
)
，
包
括
有
將
老

人
與
病
人
等
虛
弱
無
能
的
貧
民

Z
Y
O
H
S
o
g
旦
旬

0
日
)
施
予
院
外
救
濟

或
送
入
救
濟
院
(
旦
旦
的
汀O
己
的
∞
)
、
四
肢
健
全
的
貧
者
(
旱
。
忠
信
已
-
Z
E

旦

切
。
。
可
)
則
是
強
行
送
入
矯
治
工
作
所(y
o己的
。
。
卅

n
o「
「
∞n
H
抖
O
D
)、
或
勞
役

所
(
吏
。
可r
y
o己
的
。
)
;
以
及
對
貧
窮
孩
童
施
以
學
徒
訓
練
等
等
，
在
在
都
指

出
來
此
一
時
期
「
宗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服
務

」

的
結
合
深
具
家
長
權
威
色
彩
以

及
因
應
當
時
社
會
經
濟
秩
序
的
現
實
考
量
，
這
使
得
對
於
貧
民
實
際
保
障
的

效
果
還
是
有
限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從
歷
史
發
展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當
教
區
一
旦
成
為
濟
貧
工
作

基
本
單
位
的
傳
統
時
，
這
也
使
得
即
令
後
來
已
經
完
全
由
政
府
來
承
擔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，
但
是
，
宗
教
抑
或
個
人
的
慈
善
作
為
往
往
還
是
被
界
定
成
為
「

國
家
機
器
的
補
充
者
」

口
社
區
性
福
利
工
作
時
期
的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
工
業
革
命
相
當
重
要
的
影
響
是
造
成
勞
動
力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像
是
薪
資

來
源
、
勞
動
分
工
、
工
作
型
態
與
工
作
環
境
等
。

(
F
E
z
-
-
S
∞
u
立
l
芯

)
概
要
地
說
就
是
人
們
要
面
對
的
是
一
種
迴
然
不
同
於
農
業
社
會
的
風
險
與

危
機
。
於
是
，
從
自
願
性
、
小
規
模
的
工
人
組
織
轉
換
到
強
制
、
全
面
性
的

社
會
保
險
，
就
是
一
種
為
了
因
應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工
作
條
件
而
產
生
的
集

社區

體
性
的
防
衛
機
制
設
計
，
只
不
過
，
吊
詭
地
是
這
其
中
自
然
也
包
括
了
為
了
發

籽
解
資
本
主
義
都
市
社
會
的
貧
窮
問
題

2
5
2
3
5
2
)

等
等
的
社
會
叮
叮

解
組
現
象
，
而
產
生
的
各
種
官
方
性
質
的
慈
善
救
助
團

(
5
0

的
立
什
∞
刊

σ
0月
斗
的
。
同n
g旦
旦
2
)

以
及
包
括
豆
豆
在
內
的
「
都
市
慈
善
」
(
口
可
宮
口
司

已
印
戶
丘
。
的
)
和
帶
有
宗
教
性
色
彩
的
「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」

(
2
ω丘
立
十

的o
n
H
Z呵
，
簡
稱
8

的
)
與
「
社
區
睦
鄰
運
動
」
(
耳
。
恥

(
張
世
雄
，
一
九
九
四

;
E
H
Z
W
5

。
可
開
心
D
H
N
印
什
H
O
D

的
。
什
什H
O
S
O
D什

E
O己
的
白
F
A
O〈個S
自
己
什
)

斗
∞
)首

先
是
由
英
國
亨
利
蘇
立
牧
師
(
月

2
.

回
O
D
a
g

口
之
仿
效
多
瑪
士

查
姆
爾
牧
師
(
月
2
.

目
。
皂
白
白
丘

B
m
可
的
)
的
做
法
，
他
在
一
八
六
九
年
成

立
了
「
組
織
慈
善
救
濟
暨
抑
止
行
乞
會
社
」

- 184一

(
的O
口
H
ω什
呵
叫
，
。
可O門
開
印
口H
N
H口
開

2
月

2

巴
Z
E

戶
且
印
旦
河
。
有
白
的
丘
Z
Z
S
E
n
E

呵
，
隔
年
改
組
為
慈
善

組
織
會
社
)
。
基
本
上
，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是
由
四
十
二
個
地
區
委
員
會
所
組

成
的
聯
合
體
，
設
有
協
議
會

(
5
0
口
O
E
n
H
H

且
早
白
的
。
已
巴
之
以
作
為

最
高
的
管
理
機
構
，
並
且
以
倫
敦
主
教
為
其
會
長
(
宗
教
與
慈
善
工
作
再
一

次
的
歷
史
性
結
合
)
。
至
於
'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成
立
的
宗
旨
在
於
協
調
政
府

與
民
間
各
種
慈
善
組
織
的
救
濟
事
宜
。
不
過
，
由
於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的
基
本
中

觀
念
是
認
為
個
人
應
對
其
貧
窮
負
責
，
而
接
受
公
共
救
濟
將
會
摧
毀
貧
民
的
時

自
尊
心
與
道
德
意
識
，
因
此
，
它
們
在
濟
貧
措
施
方
面
是
反
對
擴
大
公
共
、
峙

法
定
的
貧
窮
救
濟
，
而
強
調
以
道
德
治
療
或
道
德
影
響
(
皂
白
丘
5
戶
口
。
口
2
)
十、

、
、

來
改
變
貧
民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並
且
透
過
親
善
訪
問
員
(
中
旦
旦
芝
〈
E
H
O

門
卡
市

)
的
制
度
，
收
集
貧
民
的
人
格
與
行
為
資
料
建
立
起
致
貧
原
因
的
診
斷
，
以
六閏

八



便
於
協
助
、
輔
導
和
矯
治
貧
民
的
行
為
，
最
終
使
其
能
自
立
自
強
。
(
徐
震
、
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八
八

.. 

四
七
!
四
八

.. 

「
E
z
-
-
勻
?
己
印
I
Z
O
)
準
此
，
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的
理
想
並
不
在
於
進
行
社
會
改
革
，
而
是
在
於
重
建
社
會
的

互
動
模
式
，
亦
即
，
透
過
初
級
自
願
團
體
來
扮
演
新
的
社
會
控
制
機
制
。

至
於
，
在
一
八
仁
三
年
經
濟
大
恐
慌
時
，
美
國
的
葛
亭
牧
師
(
月
2
.
的
­

E
S
Y
可
是
的
G
己
門
汁
。
3
)

也
仿
效
英
國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在
美

國
各
地
實
施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。
(
「
O
H
Z
U
H
可
∞
川
口
已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
.. 

出
自
於
宗
教
性
動
機
所
成
立
的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，
其
組
織
成
員
們
雖
然
普
遍

有
著
相
當
高
的
社
會
地
位
，
亦
即
，
還
是
以
富
商
泰
斗
、
名
媛
富
豪
(
「
旦
呵

∞
O
E
t
E
H
)
為
主
以
資
助
地
方
與
教
會
來
從
事
慈
善
事
業
，
不
過
，
透
過

專
業
化
與
技
術
改
良
等
等
運
作
上
的
優
點
，
這
使
得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對
於
日

後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中
的
個
案
工
作
方
法
、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基
礎
之
奠
定

，
產

生
極
為
重
要
的
影
響
。
(
F
E
Z
V
-
S
∞
U
G
N
|
巴
巴
只
是
，
由
於
過
於
強

調
貧
窮
主
要
是
根
源
於
翻
酒
、
不
道
德
、
用
錢
不
當
以
及
不
適
宜
的
生
活
安

排
等
等
不
當
的
個
人
行
為
(
古
已
Z
E
E
H
B
Z
Z
Z
E
己
的
)
，
因
此
，
在

忽
略
這
些
貧
窮
問
題
存
在
的
結
構
性
限
制
之
下
，
反
而
造
成
美
國
貧
困
家
庭

與
老
人
的
處
境
更
為
悲
慘
不
堪
。
(
E
Z
W
-
s
y
o
己0
月

w
志
也
ω
u
E
ω
l

E
T
E

〈
E
O
W
H
ω
∞
∞
u
ω
ω
|
已
恥
;
萬
育
維
，
一
九
九
三
一
)
最
後
，
在
史
賓

塞
(
目
。
早
∞
立
的
胃
口
們
叩
門
)
的
社
會
理
論
以
及
達
爾
文
理
論
的
影
響
底
下
，

美
國
的
慈
善
組
織
社
會
運
動
亦
逐
步
地
走
向
所
謂
的
「
科
學
性
的
慈
善
」
(

2
E
E
H
P
n
n
E

口

3
)
。
亦
即
，
它
將
貧
民
區
分
成
值
得
與
不
值
得
協
助

(
5
3
5
3
0
門
。
口
已
口
口
吏
。
門
汁
Z旬O
O
門
)
的
兩
類
，
藉
以
有
效
地
輸
送
慈

ι
占

、

4
4

善
，
同
時
將
科
學
的
方
法
引
入
以
管
理
城
市
的
慈
善
事
業
。
(
〉
H
H
D
Z
E
H
D
W
飾

門
勻
印
U
F
E
Z
W
H
可
∞
)
反

、
于

睦
鄰
組
織
運
動
則
是
肇
始
於
一
八
九
四
年
由
傳
教
士
巴
涅
特
Z
g
o
口
刊

的
E
C
O
H
∞
印
門
口
∞
2
)
所
創
設
的
湯
恩
此
館
(
叫
。
三
σ
o
o
自
己
:
己
。
旦
O
口
)
，
]
沛

其
初
始
的
目
的
在
於
藉
此
社
會
服
務
的
組
織
以
消
胡
富
人
與
窮
人
之
間
的
社
十

會
隔
閔
，
因
此
，
它
一
方
面
針
對
工
人
與
外
來
的
移
民
提
供
服
務
，
另
一
方
仰

面
則
是
實
地
了
解
民
間
疾
苦
，
並
謀
求
解
決
之
道
。
(
徐
震
、
林
萬
億
，
一

九
八
八
:
四
九
|
五
一
)
之
後
，
睦
鄰
組
織
運
動
則
是
被
廣
泛
地
用
在
於

解
決
大
都
市
中
部
分
人
民
因
現
代
化
而
引
起
的
社
會
與
工
業
問
題
。
它
們
主

要
是
運
用
社
會
及
政
府
資
源
，
推
動
公
民
參
與
以
滿
足
居
民
地
區
性
的
特
殊
一

需
要
。
換
言
之
，
睦
鄰
組
織
運
動
是
以
社
區
居
民
(
而
非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中
的

11 

的
那
一
群
值
得
協
助
的
窮
人
)
來
作
為
運
動
的
主
體
，
並
且
透
過
集
體
動
員
一

以
及
社
會
行
動
的
方
式
，
以
達
到
立
法
與
政
治
變
遷
的
目
的
。
(
古
H
o
r
z
u

日
ω
∞
斗
U
古
巴
口
也
V
F
O
〈
H
P
-
2
?
口
N
l
己
ω
)
總
之
，
就
現
代
專
業
社
會

福
利
形
成
的
歷
史
來
看
，
各
種
專
業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並
不
是
起
源
於
國

家
的
行
政
管
理
，
而
是
來
自
宗
教
慈
善
組
織
的
發
展
，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由
神

職
人
員
所
推
動
與
成
立
的
自
願
組
織
，
除
了
從
事
濟
貧
、
醫
療
和
收
容
等
等
中

用
以
滿
足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都
市
人
民
的
褔
利
需
求
以
外
，
同
時
它
也
為
都
市
附

內
的
貧
民
生
活
開
展
出
自
助
、
自
立
的
個
案
服
務
以
及
社
區
照
顧
的
工
作
模
峙

/ 

式
。
(
可
O
Z
戶

W
E
∞
斗
;
張
英
障
，
一
九
九
五
)
十

、年n
月

向
福
利
國
家
時
期
的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


本
質
上
，
現
代
褔
利
理
論
的
興
起
主
要
還
是
依
附
在
對
於
像
是
自
由
(

戶
宮
門
付
之
、
社
群
C
O
S
E己5
3
)
與
平
等

(
2
E
H
E之
若
干
主
要
社
會

思
想
的
重
新
詮
釋
。
(
四
印
門3
、
-
s
o
u
巴
l
色
)
透
過
這
種
再
詮
釋
的
影

響
，
而
將
對
社
會
本
質
的
認
知
由
一
種
鬆
散
的
聯
結
關
係
轉
化
成
為
同
舟
共

濟
的
聯
結
關
係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這
種
社
會
連
帶
與
公
民
意
識
的
社
會
情
境
裡
'

契
約
關
係
開
展
出
社
會
的
適
當
性
優
先
於
個
人
公
平
性
的
價
值
理
念
。
準
此
，

國
家
所
提
供
的
各
項
褔
利
也
不
再
被
視
為
是
一
種
仁
慈
、
德
政
的
表
徵
'
相

反
地
它
是
一
「
公
民
權
」

(
2
t
N
O口
的
宮
。
)
的
體
現
。
連
帶
地
，
在
公
民

權
的
理
念
底
下
，
各
種
社
會
、
經
濟
的
重
分
配
獲
得
了
合
法
化
的
正
名
，
而

福
利
的
供
給
也
只
強
調
需
要
的
確
認

(
E
g
t
p
n
E
H
O口
。
卅
旱
。

D
O
O已
)

而
毋
須
探
究
需
要
的
成
因

(
5
ω
g
己
的
仿
的
。
同
旱
。
口
2

已
)

。
閉
口
口
各
國
引
進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年
代

工
業
意
外
健
康
年
金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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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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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四

九

七
一
九
一
七

一
九
二
O
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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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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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
一
九
五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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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八八九
二一七五

一
九
二
七

一
九
四
六

一
九
O
九

一
八
九
八

瑞
士

九

四

一
九
四
五

一
九
四
五

九
四

澳
大
利
亞

紐
西
蘭

加
拿
大

一
九
三
八

一
九
四
O

一
九
二
六

一
九
四
四

一
九
O
O

一
九
三
O

一
九
三
八

九

七

一
九
二
七

美
國

九

O 

一
九
三
五

九

五

資
料
來
源

.. 
E
O
門
的O
口

-
3
7
5

∞
﹒

至
於
'
為
了
因
應
一
九
三

0
年
代
的
經
濟
大
蕭
條
，
英
美
等
國
強
調
國

家
介
入
以
促
進
充
分
就
業
、
保
障
經
濟
成
長
為
前
提
的
問
。
三g
i
因
而
〈o
z
t
o

式
的
福
利
國
家
。
換
言
之
，
政
府
在
福
利
提
供
的
角
色
扮
演
上
大
為
擴
張
，

而
福
利
體
制
也
由
先
前
的
家
庭
與
市
場
中
慈
善
、
博
愛
與
志
願
主
義
的
殘
補

模
式
，
逐
漸
邁
向
由
政
府
來
滿
足
人
民
基
本
需
要
的
制
度
模
式
。
總
之
，
二

十
世
紀
三

0
年
代
的
經
濟
大
蕭
條
以
及
體
驗
到
要
解
決
非
自
願
性
失
業
的
對

策
必
須
有
賴
於
政
府
對
經
濟
的
管
制
時
，
一
種
共
同
體
的
褔
利
哲
學
才
逐
漸

地
形
成
。
於
是
，
窮
人
不
再
與
道
德
低
落
掛
聯
在
一
起
，
至
於
'
所
謂
個
人
中

責
任
的
理
念
也
受
到
某
些
的
條
件
限
制
，
像
是
會
考
慮
到
結
構
性
條
件
所
帶
時

來
的
限
制
。
連
帶
地
，
視
褔
利
為
一
種
慈
善
、
一
種
最
低
維
生
的
水
準
以
及
叫

要
求
嚴
格
的
資
格
調
查
等
等
的
觀
念
也
受
到
相
當
程
度
的
質
疑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十\ 

不
再
僅
以
個
人
的
邊
際
生
產
力
來
作
為
所
得
分
配
的
判
準
，
而
蘊
涵
著
依
據
恥

需
求
、
平
等
而
來
的
所
得
再
分
配
。
(
由
印
門
3
.
5
8
)

nA 

-186一



因
此
，
嚴
重
的
失
業
問
題
、
危
險
共
擔
的
社
會
意
識
、
強
調
政
府
積
極

作
為
的
政
治
思
潮
以
及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經
濟
趨
勢
，
在
在
成
為
福
利
國
家
發

展
的
結
構
性
背
景
。
而
這
種
將
社
會
安
全
原
則
理
性
化
的
做
法
也
可
以
說
是

正
式
將
人
類
社
會
帶
入
另
外
一
種
新
的
生
活
境
界
，
包
括
有
社
會
保
障
給
付

對
象
與
範
圓
的
擴
張
、
社
會
安
全
支
出
的
大
幅
增
加
以
及
對
經
濟
成
長
與
充

分
就
業
之
承
諾
的
兌
現
等
等
，
而
這
也
構
成
了
爾
後
近
三
十
年
的
福
利
國
家

的
「
黃
金
時
代
」

(
5
。
惘
。
Z
S

品
。
。
叫
什
Y
O
S
E
ω

門
。
的
S
Z
)

，
概

要
地
說
就
是
國
家
取
代
宗
教
等
自
願
團
體
而
成
為
主
要
的
慈
善
家
(
心

-
E
心
。
可

喜
巳
呂
呂

3

宮
的
什
-
)
。(
2
0
門
的O
P
-
ω
ω
H
U〈
自
口

H
U
E
∞
∞
)
就
此
而

言
，
濟
弱
救
貧
就
不
再
被
認
為
是
一
種
慈
善
的
行
為
，
而
是
社
會
共
同
的
責

任
。
(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八
八

.. 

四
i

六
)
連
帶
地
，
這
種
建
基
在
以
社
會
保

險
作
為
福
利
國
家
的
正
當
性
基
礎
，
致
使
包
括
宗
教
團
體
在
內
的
民
間
自
願

部
門
頓
時
之
間
喪
失
了
很
大
的
活
動
空
間
，
當
然
，
這
同
時
也
指
出
來
包
括

宗
教
團
體
在
內
的
民
間
自
願
組
織
也
並
沒
有
能
力
去
處
理
資
本
主
義
的
社
會

風
險
與
社
會
安
全
的
問
題
。
(
梁
其
姿
，
一
九
九
七
:
二
四

O
|
二
四
四
)

倒
後
福
利
國
家
時
期
的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
隨
著
經
濟
與
政
治
條
件
的
轉
變
，
這
使
得
福
利
國
家
面
臨
到
「
需
要
管

理
」
的
危
機
，
而
相
繼
地
浮
現
各
項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，
致
使
八

0
年
代
的
英

國
柴
契
爾
與
美
國
雷
根
保
守
主
義
政
府
，
開
始
大
幅
度
地
修
改
以
往
擴
張
性

的
公
共
政
策
，
而
改
採
取
貨
幣
學
派
的
經
濟
理
念
與
政
策
。
亦
即
，
官
一
告
一

個
「
反
福
利
主
義
」
(
呂
立

l
S
E
ω

戶
的
自
)
的
後
福
利
國
家
時
代
的
來
臨
。

LL 
、

4
4

(
2
門
的O口
、
日ω但
)
至
於
'
這
種
新
保
守
主
義
所
標
榜
的
價
值
理
念
是
權
脫

戚
、
忠
誠
、
等
級
、
秩
序
、
傳
統
和
社
會
契
約
，
而
不
是
平
等
、
自
由
或
正
叮
叮

義
。
此
外
，
新
保
守
主
義
主
要
還
是
從
道
德
性
的
論
述
出
發
，
一
方
面
譴
責
刊

了
福
利
國
家
的
不
當
干
預
;
另
一
方
面
則
是
凸
顯
家
庭
、
社
區
、
教
區
、
鄰
司

里
以
及
各
類
互
助
群
體
的
責
任
，
致
使
國
家
的
角
色
被
轉
換
成
為
穩
定
家
庭
十

結
構
和
「
恢
復
」
其
功
能
的
威
權
道
德
國
家
。
(
張
世
雄
，
一
九
九
四
)
連
拆

帶
地
，
市
場
化
、
再
私
有
化
(
民
營
化
)
、
志
願
化
、
地
方
化
、
社
區
化
以

及
家
庭
化
，
就
成
為
其
相
與
因
應
的
對
策
運
用
，
這
其
中
自
然
包
括
了
宗
教

自
願
部
門
的
再
興
。
(
台
口
?
戶
。
。N
U
間
可
印B
R
.
-
ω
ω
N
u
r
r
z
l〉口
已
∞
門
的
血
口

除
E
E
E

汁
。
于

H
S
斗
)
總
之
，
隨
著
八

0

年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各
種
危
機
以
一

及
福
利
私
有
化
理
想
類
型
的
傳
播
，
這
使
得
宗
教
性
和
其
它
世
俗
性
褔
利
服
盯

務
所
扮
演
的
職
能
，
再
度
地
從
殘
餘
、
填
補
的
角
色
中
，
轉
變
成
為
福
利
多
一

元
主
義
中
重
要
的
參
與
者
。

總
之
，
就
「
宗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相
與
結
合
的
歷
史
考
察
來
看
，

不
同
歷
史
發
展
條
件
的
構
造
因
素
，
致
使
宗
教
慈
善
組
織
承
受
程
度
不
一
的

社
會
福
利
負
擔
，
不
過
，
終
極
來
看
，
社
會
福
利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本
身
的
發

展
倒
並
不
是
一
種
單
線
連
續
的
發
展
，
亦
即
，
由
(
宗
教
)
自
願
組
織
到
福
中

利
國
家
，
相
反
地
，
個
人
(
家
戶
)
、
(
宗
教
)
自
願
組
織
、
國
家
與
市
場
付

這
四
者
則
是
交
錯
地
出
現
在
特
定
的
歷
史
時
空
脈
絡
之
中
。

4

、
當
代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福
利
與
社
會
工
作
吋

年

專
業
的
結
合
六

n
月

一
一



去
到
居
民
那
扭
，
生
活
他
們
之
中
，

'
的
他
們
學
習
，

與
他
們
一
起
工
作
，
與
他
們
共
同
計

畫

根
據
他
們
現
有
的
，
學
習
與
實
習
並

重

從
工
作
學
習
，

不
是
展
示
工
作
，
是
要
樹
立
工
作
上

的
楷
模
，

不
零
亂
瑣
碎
，
而
是
有
系
統
，

不
是
救
濟
人
，
而
是
助
人
自
救
。

|
世
界
展
望
會
的
服
務
發
展
觀

村
當
代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褔
利

服
務
的
發
展
模
式

基
本
上
，
隨
著
政
經
社
會
條
件
的
發

展
狀
況
，
臺
灣
地
區
先
後
出
現
了
二
套
不

同
的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系
統
。
(
王
順
民
，

一
九
九
八

b
)

首
先
是
「
西
方
教
會
系

統
」
，
它
往
往
是
在
政
府
失
靈
無
能
力
或

者
對
某
特
定
福
利
服
務
不
感
興
趣
的
時
期

出
現
的
，
不
過
，
長
期
來
看
，
西
方
教
會

土
、

4
A﹒

系
統
的
服
務
模
式
主
要
都
是
緊
扣
著
臺
灣
社
會
的
現
實
問
題
而
發
的
，
舉
凡
從
光
復
初
期
個
體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版

發
展
到
社
會
正
義
的
社
會
服
務
，
其
次
是
「
本
土
寺
廟
系
統
」
，
至
於
，
本
土
寺
廟
系
統
的
產
生
與
規
模
化
，
叮
叮

雖
然
與
經
濟
成
長
以
及
國
家
福
利
體
系
的
擴
張
，
有
著
階
段
性
的
平
行
發
展
關
係
，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從
組
織
制
刊

度
化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本
土
宗
教
的
社
會
服
務
充
其
量
也
僅
是
穩
定
之
中
而
小
有
發
展
。
總
之
，
無
論
是
司

對
西
方
宗
教
或
本
土
宗
教
來
說
，
其
基
本
的
議
題
皆
是
思
考
要
透
過
什
麼
樣
的
機
制
設
計
|
當
然
最
典
型
的
就
十

是
透
過
社
會
慈
善
工
作
來
建
構
起
其
與
世
俗
社
會
的
關
係
，
只
不
過
，
在
思
索
如
何
使
宗
教
成
為
社
會
生
活
的
期

一
部
分
時
，
西
方
宗
教
與
本
土
宗
教
所
面
對
的
問
題
意
識
全
然
不
同
。

至
於
，
戰
後
以
來
臺
灣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模
式
大
致
上
可
以
分
成
以
下
幾
個
不
同
發
展
階
段

.. 

表
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福
利
機
構
的
發
展
概
況

年
代

.. 

民
國

少 山 三月主三 婦 殘 老 兒 教 醫

年 胞 年 女 障 人 童 育 療

年三

代 O
O O O O 五

年四

代 O
O O 五 O 五 四 O 一i一

/\ 

年五

四 代 O
九 八 戶七 --"--

八 O 九/\ 

年六

代 O
J\.. 四 四 八 七 九 七

年七
代 O

O 四 五 四 九

以解

後嚴

O 四 八 五 五 O 

h、
口

四 四 四 六七 O 計
五 七 四 八 01 六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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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比 (成 l口h 綜 社 諮

% %長
)率 )率 計 l口i 區 商

% 
九

四 O O O 

---'一
/\ 

%一 % 四
---'--

五 /\ 

五 四 O O 

五

% 四 %五 一
---'--

四 /\ 
四 」一

一 O 五/\ 

% 一 %三

O 
四 五

七 /\ 

% %七
五

---'一 」一 四/\ /\ 

一

五
%八 % 0 

七
九

O O O O 

四

八 四

O 五

資
料
來
源
: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八

b
o

l

在
民
國
三

0
年
代
裡
'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數
為
十
四
個
，
其
中
又
以
醫
療
服
務
類
(
五
個
)
為
主
，
佔
總

數
的
三
五
﹒
七
%
。

Z

在
民
國
四

0
年
代
裡
'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數
為
六
十
五
個
，
其
中
以
醫
療
服
務
類
(
二
十
六
個
)
與
教
育

服
務
類
(
二
十
個
)
爵
士
，
兩
者
合
計
佔
總
數
的
七

0
.
八
%
。

3

在
民
國
五

0
年
代
裡
'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數
為
三
八
六
個
，
其
中
是
以
教
育
服
務
類
(
四
十
個
)
、
兒
童

服
務
類
(
三
十
八
個
)
為
主
，
兩
者
合
計
佔
總
數
的
四
七

﹒

。
%
。
不
過
，
像
是
醫
療
服
務
類
(
二
十
九
個
)

與
青
年
服
務
類
(
十
八
個
)
也
出
現
顯
著
增
長
的
情
形
。
至
於
，
此
一
發
展
階
段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所
大
量
出
現

的
教
育
服
務
類
以
及
兒
童
服
務
類
，
也
有
其
結
構
性
因
素
存
在
。
像
是
為
因
應
社
會
型
態
以
及
經
濟
結
構
的
改

變
，
致
使
西
方
教
會
社
褔
機
構
在
各
地
普
設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
(
2
B
H
E
E丘吉
叮
叮
叮
ε
ω
2
)
。
(
中
華
兒
童

福
利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九
五
)
此
外
，
各
級
教
會
學
校
的
興
辦
也
由
於
具
有
實
質
功
能
存
在
的
，
這
使
得
天
主
教

系
統
的
各
級
學
校
普
設
在
全
臺
各
地
。

總
之
，
在
這
橫
跨
三

0
、
四
O
與
五
O
三
個
不
同
的
年
代
裡
'
宗
教
團
體
所
設
置
的
褔
利
機
構
主
要
是
以

主
、

4
呵

教
育
服
務
類
(
六
十
三
個
)
與
醫
療
服
務
組

類
(
六
十
個
)
為
主
，
而
這
兩
類
合
計
就
叮
叮

佔
了
總
數
的
五

0
.

二
%
0
至
於
'
這
些
刊

特
定
褔
利
服
務
項
目
的
提
供
，
明
顯
地
是
司

與
當
時
候
臺
灣
的
社
會
脈
動
息
息
相
關
|
十

更
其
體
地
說
就
是
戰
後
物
力
唯
艱
的
匿
乏U
U

經
濟
致
使
政
府
無
力
於
褔
利
工
作
的
施
為
，

而
使
得
宗
教
團
體
(
事
實
上
，
絕
大
部
分

是
以
西
宗
教
團
體
為
主
)
剛
開
始
的
福
利

服
務
模
式
自
然
是
集
中
在
醫
療
、
養
護
與

教
育
事
工
上
，
藉
此
成
為
一
種
典
型
「
實

踐
性
的
宗
教
」

(
叮
叮
印
們
什

U戶
口
印H

門
∞H
H開
H
O口

一 189 一

)
。
(
「
O
H
σ〕
「
戶
ω
∞
A
H
U
Z
O
什
什
抖
口m
w
】
心
∞A

)
連
帶
地
，
西
方
教
會
在
五

0
年
代
以
後

所
提
供
的
各
種
包
括
特
殊
醫
療
重
建
(
小

兒
痲
痺
)
、
傳
染
疾
病
控
制
、
社
區
保
健
、

家
庭
計
畫
(
自
然
節
育
)
、
兒
童
福
利
服
中

務
工
作
(
家
庭
扶
助
工
作
)
、
社
區
發
展
肘

(
計
畫
區
)
、
勞
工
關
懷
、
儲
蓄
互
助
運
用
叫

/ 

動
以
及
電
話
諮
詢
等
等
的
社
會
關
懷
事
工
，
十\ 

這
對
於
同
一
階
段
的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恥

來
說
，
西
方
宗
教
團
體
著
實
扮
演
著
包
括
六

n
刀



有
服
務
供
給
者

(
5
0
的
叩
門
戶
口
。
有O
立
活
叮
叮

O
H
O
)、
資
訊
媒
介
者

E
Z

H
詛
咒
2

月

2
Z
ω

旦
旦
〈
。

s
n

之
以
及
先
驅
者

(
5
0
5
品
E

且
門

O
E

)
等
等
多
重
性
的
角
色
。
(
全
國
成
，
一
九
九
六
;
翁
慧
圓
，
一
九
九
三
;

鄭
維
瑄
'
一
九
九

0.. 

-
O
六
l

二
一
二
;
郭
東
耀
，
一
九
八
九
;
莊
文
生
，

一
九
八
七
;
張
隆
順
，
一
九
八
七
)

4

在
民
國
六

0
年
代
裡
'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數
為
二
一
個
，
其
中
以
殘

障
服
務
類
(
十
八
個
)
、
諮
商
服
務
類
(
十
五
個
)
與
青
年
服
務
類
(
十
四

個
)
為
主
，
三
者
合
計
佔
總
數
的
四
二
﹒
三
%
。
明
顯
地
，
除
了
延
續
上
一

階
段
對
於
殘
障
醫
療
復
健
的
關
懷
以
外
，
因
應
工
業
社
會
發
展
的
服
務
需
求
，

宗
教
團
體
(
還
是
以
西
方
教
會
團
體
為
主
)
也
提
供
各
種
像
是
互
助
儲
蓄
、

教
育
訓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以
及
社
區
組
織
與
發
展
等
等
有
助
於
自
立
自
強
的
發

展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模
式
。
總
之
，
就
此
一
階
段
臺
灣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
來
看
，
對
於
那
些
政
府
經
費
分
配
不
足
的
案
主
群
以
及
東
部
偏
遠
地
區
來
說
，

宗
教
自
願
部
門
仍
然
還
是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服
務
供
給
者
的
角
色
，
不
過
，
除

此
之
外
，
發
展
性
的
社
會
服
務
乃
甚
至
於
若
干
辯
護
者
壓
力
團
體
的
角
色
職

能
，
也
在
某
些
特
定
的
宗
教
團
體
(
比
如
臺
灣
基
督
長
老
教
會
)
身
上
顯
現

出
來
。此

外
，
相
較
於
前
一
個
發
展
階
段
，
民
國
六

0
年
代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設

置
的
數
量
已
經
出
現
減
少
的
情
形
(
兩
個
階
段
的
機
構
設
置
數
量
比
為
一
六

六.. 

一
一
一
)
。
相
關
的
解
釋
因
素
包
括
有
政
治
(
外
交
上
的
挫
敗
與
當
時

亞
洲
局
勢
不
利
於
臺
灣
)
、
經
濟
(
經
濟
的
快
速
成
長
與
國
民
所
得
實
質
增

加
)
、
社
會
(
漸
次
擴
張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規
模
)
以
及
教
勢
(
自
民
國
五
。

LL 
、

4
作區

年
代
後
期
西
方
宗
教
皆
面
臨
到
停
滯
性
發
展
的
困
境
)
等
等
的
結
構
性
條
件
，
發

致
使
得
這
些
教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海
外
總
會
不
是
採
取
從
臺
灣
撤
退
的
方
式
，
叮
叮

就
是
減
少
對
臺
福
利
機
構
分
會
的
經
費
補
助
。
連
帶
而
來
的
衝
擊
就
是
原
本
刊

處
於
互
利
性
質
的
社
會
福
利
合
作
模
式
，
當
這
些
在
臺
的
教
會
福
利
機
構
調
峙

整
其
經
費
結
構
與
組
織
連
作
方
式
之
下
，
進
而
引
發
出
公
部
門
與
宗
教
自
願
十

部
門
兩
者
在
包
括
募
款
資
源
、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以
及
貧
童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上
恥

的
競
爭
態
勢
。
(
官
有
垣
'
一
九
九
六
)

5

最
後
，
在
民
國
七

0
年
代
以
後
，
宗
教
社
褔
機
構
數
為
二
工
川
個
，

而
各
個
類
別
的
服
務
項
目
也
已
經
交
互
地
出
現
在
不
同
宗
教
性
質
的
褔
利
機

構
之
中
。
只
不
過
，
中
、
西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趨
向
的
解
釋
因
素
基
本
上

還
是
不
大
相
同
的
。
這
其
中
，
形
成
教
會
福
利
服
務
多
元
化
發
展
的
歸
因
主

要
還
是
為
了
回
應
於
整
個
臺
灣
社
會
結
構
條
件
的
變
遷
，
因
此
，
組
織
、
機

構
化
的
福
利
服
務
與
批
判
、
行
動
性
的
社
會
改
革
成
為
這
一
個
階
段
西
方
宗

教
褔
利
服
務
主
要
訴
求
的
手
段
。
(
張
翹
林
、
黃
正
雄
，
一
九
九
四
)
至
於
，

本
土
宗
教
則
僅
僅
是
以
十
年
不
到
的
時
間
快
速
擠
壓
而
出
現
多
元
但
卻
略
顯

凌
亂
的
褔
利
服
務
。

固
一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模
式

三
0
、
四
0
、
五
0
年
代
六

0
年
代

傳
統醫
慈療
善、

的 4一教
發育
展、
階兒
段童

轉撞
型悍

的球
員←謂

盟章

七
0
年
代
以
後

多
了E
的多
發+一元
展化
階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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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開
臺
灣
地
區
中
、
西
宗
教
褔
利
服
務
模
式
的
分
殊
意
義

首
先
，
西
方
與
本
土
宗
教
團
體
各
自
有
不
同
的
宗
教
褔
利
服
務
發
展
模

式
及
其
相
與
對
應
的
結
構
性
意
涵
。
在
走
過
臺
灣
社
會
變
遷
五

0
年
的
歲
月

當
中
，
西
方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模
式
是
由
「
傳
統
慈
善
的
發
展
階
段

」
(
提
供
醫
療
、
教
育
服
務

)
、

「
轉
型
的
發
展
階
段
」
(
提
供
殘
障
、
勞

工
、
諮
商
服
務
)
演
變
到
「
多
元
的
發
展
階
段
」
(
提
供
變
遷
社
會
多
元
性

的
服
務
)
。
至
於
，
西
方
教
會
團
體
在
不
同
時
期
所
開
展
出
來
的
福
利
服
務

模
式
，
除
了
是
對
於
經
濟
條
件
誘
因
結
構

(
5
2
口
什
H
〈
凹
的
什

2
2
C

門
己
的

直
接
反
映
以
外
，
舉
凡
國
際
的
經
援
比
例
、
外
交
處
境
變
化
、
官
方
政
府
社
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擴
張
程
度
、
教
勢
發
展
態
勢
以
及
民
間
社
會
力
的
釋
放
等
等

的
制
度
性
結
構

(
5
的
立
E
t
o
E

戶
的
可
C
S
C
B

的
)
亦
有
其
重
要
的
影
響
性
。

其
次
，
對
本
土
宗
教
來
說
，
事
實
上
，
從
民
國
三

0
、
四
0
、
五
O
到

六
0
年
代
為
期
長
達
四

0
年
的
歲
月
當
中

，
寺
廟
團
體
所
從
事
的
福
利
服
務

還
是
脫
離
不
出
「
傳
統
慈
善
的
發
展
階
段
」
(
提
供
老
人
、
醫
療
、
兒
童
服

務
)
。
不
過
，
七

0
年
代
以
後
隨
著
臺
灣
經
濟
的
快
速
成
長
，
本
土
宗
教
的

褔
利
服
務
倒
是
呈
現
出
「
轉
型
的
發
展
階
段
」
(
提
供
醫
療
、
教
育
服
務
)

的
成
長
趨
勢
。
至
於
'
相
與
因
應
的
結
構
性
條
件
主
要
還
是
來
自
於
宗
教
主

事
者
個
人
的
認
知

，
藉
以
直
接
左
右
了
本
土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趨
向
。
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取
決
於
法
師
個
人
「
世
界
圖
象
」

Z
R
E
E

品
。
)而
來

的
福
利
作
為
，
固
然
有
可
能
會
將
本
土
的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推
向
高
峰
(
像
是

慈
濟
功
德
會
的
醫
療
、
濟
眾
事
業
)
，
但
是

，
往
往
也
引
來
立
論
角
度
不

同

士、句
什

所
衍
生
出
來
的
社
會
批
判
與
道
德
期
許
。
總
之
，
就
其
實
際
褔
利
服
務
的
發
師

展
模
式
來
說
，
本
土
宗
教
還
是
脫
離
不
了
西
方
宗
教
原
有
的
發
展
模
式
「
叮
叮

慈
善
」
、
「
醫
療
」
與
「
教
育
」
，
但
是
，
它
的
影
響
因
素
卻
是
來
自
於
宗
刊

教
主
事
者
個
人
的
認
知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內
在
因
素
甚
大
於
外
在
條
件
的
解
釋
峙

力
。
準
此
，
解
釋
西
方
與
本
土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態
勢
的
原
因
自
然
也
是
什

截
然
不
同
的
。
期

最
後
，
就
個
別
宗
教
團
體
福
利
機
構
的
發
展
態
勢
來
看
，
這
其
中
是
以

基
督
教
福
利
機
構
的
數
量
最
多
(
二
三
三
個
)
、
其
次
為
天
主
教
福
利
機
構

(
一
八
三
個
)
，
而
本
土
宗
教
團
體
所
設
置
的
福
利
機
構
的
數
目
最
少
(
六

十
七
個
)
。
再
者
，
就
宗
教
福
利
機
構
的
服
務
類
別
而
論
，
除
了
醫
療
服
務

類
是
三
者
共
同
的
發
展
特
色
以
外
，
基
督
教
福
利
機
構
則
是
較
著
重
在
兒
童

服
務
類
與
青
年
服
務
類
，
天
主
教
福
利
機
構
是
以
教
育
服
務
類
與
殘
障
服
務

類
為
主
;
本
土
宗
教
福
利
機
構
則
是
以
兒
童
服
務
類
與
教
育
服
務
類
為
主
。

準
此
說
明
了

.. 

整
體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褔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主
要
還
是
偏
重
在
醫

療
、
恤
孤
以
及
安
養
等
等
強
調
滿
足
個
體
之
「
生
存
需
求
」
的
傳
統
慈
善
工

作
。

- 191 一

們
開
當
代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褔
利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結
合
的
科

民

預
期
與
非
預
期
性
後
果
國

至
於
，
走
過
臺
灣
社
會
五
十
年
來
的
發
展
足
跡
，
宗
教
福
利
與
社
會
工
机

作
專
業
相
互
碰
觸
之
後
所
衍
生
出
來
的
預
期
與
非
預
期
性
後
果

(
5
5
旦
旦
八

年

除
E
E
Z

旦
旦

n
o口
的
。ρ
C
O
D
S的
)
則
包
括
有.. 

n
刀



機構數量

• 

170 
157 

130 
西方宗教

“/ 
92 

90 

本土宗教
63 

50 
26 
~ 

26 

\_10/ 

19 13/ 

2 ------------
10 

機構設置年代

O 

l 

光復以來西方宗教、本土宗教福利機構的發展情形

資料來源:王順民，一九九八 b 。

圖二

4
占

、

4
4

區

i

首
先
，
針
對
西
方
教
會
團
體
褔
利
服
務
的
歷
史
定
位
與
角
色
功
能
，
發

我
們
認
為
有
重
新
審
視
的
必
要
，
這
是
因
為
我
們
以
往
不
是
將
教
會
福
利
服
叮
叮

務
視
為
是
政
教
互
動
內
涵
的
一
部
分
;
就
是
過
於
漠
視
西
方
宗
教
長
期
以
來
刊

就
已
扮
演
的
(
擴
充
)
服
務
者
或
公
共
代
理
者
的
角
色
職
能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4

自
然
是
呈
現
出
對
西
方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兩
極
化
的
價
值
判
斷
。
連
帶
地
，
也
寸

正
由
於
這
種
放
任
的
對
待
方
式
，
造
成
西
方
教
會
團
體
長
期
累
積
下
來
包
括
恥

個
案
、
團
體
以
及
社
區
的
社
會
工
作
經
驗
，
並
無
法
成
為
本
土
宗
教
國
體
甚

、
或
公
部
門
採
借
與
對
話
的
對
象
i

這
也
就
是
何
以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
大
體
上
還
是
停
留
在
「
各
做
各
的
」
的
孤
立
現
象
，
充
其
量
可
能
出
現
的
僅

是
信
眾
以
個
別
的
力
量
，
來
支
援
西
方
宗
教
團
體
的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;
或
者

說
在
若
干
大
型
的
振
災
救
濟
活
動
上
，
本
土
宗
教
團
體
展
現
出
雄
厚
的
財
富

實
力
。

n
r心

huu 

Z

其
次
，
有
關
宗
教
自
願
部
門
的
專
業
主
義
(
有
O
兮
的
已

O
E
H
E
B
)

也
是
值
得
深
究
的
議
題
。
不
過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專
業
主
義
往
往
也
扣
緊
宗

教
自
願
部
門
不
同
的
文
化
脈
絡
而
形
成
各
自
不
一
的
問
題
意
識
。
以
佛
教
慈

濟
功
德
會
為
例
，
由
於
慈
濟
本
身
的
組
織
運
作
是
建
基
在
宗
教
主
事
者
證
嚴

法
師
個
人
的
認
知
圖
象
上
，
這
使
得
由
專
業
主
義
所
衍
生
出
來
的
種
種
問
題
中

被
做
某
種
程
度
的
消
解
，
像
是
在
慈
濟
的
濟
貧
工
作
當
中
凸
顯
的
是
志
工
而
眛

非
是
社
工
等
專
業
背
景
，
同
時
，
慈
濟
更
強
調
以
「
做
中
學
」

(
H
S門
口
抖
口
∞
峙

/ 

Z

已
O
E

個
)
來
補
充
專
業
訓
練
上
的
不
足
|
誠
然
，
慈
濟
抑
或
慈
濟
救
貧
工
十

、
、

作
的
信
譽
就
並
不
是
如
同
其
它
的
民
間
自
願
組
織
一
般
地
極
力
於
企
求
建
立
恥

在
專
業
性
的
基
礎
上
。
對
照
之
下
，
對
臺
灣
基
督
長
老
教
會
來
說
，
固
然
各
六

n
刀



個
關
懷
中
心
無
論
是
在
組
織
形
態
以
及
組
織
運
作
上
，
都
具
備
了
專
業
主
義

的
雛
形
，
但
是
，
過
於
凸
顯
全
人
關
懷
的
信
仰
傳
統
與
宗
教
主
體
性
，
這
使

得
長
老
教
會
所
提
供
各
種
專
業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往
往
會
被
外
界
賦
予
過

多
「
泛
政
治
化

」
的
聯
想
與
猜
忌
。

1

最
後
，
扣
緊
宗
教
自
願
部
門
本
身
之
「
數
量
多
」
(
係
指
數
量
龐
大

的
精
舍
、
講
堂
與
教
堂
)
、
「
潛
能
大
」
(
每
座
精
舍
、
教
堂
背
後
實
則
涵

蘊
更
多
的
社
會
資
源
)
以
及
「
變
異
小
」
(
精
舍
、
教
堂
裡
的
神
職
人
員
與

志
工
的
同
質
性
高
)
的
發
展
特
性
時
，
這
使
得
在
當
代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未
來

的
發
展
過
程
當
中
，
宗
教
自
願
部
門
是
可
以
發
揮
一
定
程
度
的
作
用
，
比
如

建
構
以
寺
廟
、
教
堂
作
為
中
介
單
位
的
福
利
社
區
化

.. 

老
人
照
顧
社
會
福
利

園
區
。
(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七
)

臺
灣
地
區
宗
教
自
願
部
門
「
專
業
主
義
」
的
發
展
型
態

表
務業 業

成年代11-F飾圍E , 項目

| 兒校社學會 社區庭家抉
里大 自大、士 台中巾

主 i 在車霧峰 、
且{呆主 服

率 縣要中發工務助
作

l z 草草草
縣、 縣中 台中巾

史六 事分
告林縣自 化縣彰

、 縣苗栗
筒投台、

世

I 書fiEfiiiii 嘉義縣 至 縣栗笛
九

北以 南以 八

社專職 度年入收 補額助金 府政委託 業委託務 服務人數
工

凹
九 iiiiii i j\ 

E=E 學五
四 z之 l 保l 空作吾話務 兒 一 .四八七一七九 OO 戶四名 O二名二名七四名 名二件四件四二九兒
-L. 
/\ 

O 且星星

五名 缺 無 無
jijiiii j 

O O 位

，助童兒玄'"之L 九
貧原困 貧困五

四 O O 九 住住原

家庭民 民童兒 七名
七九 皇九/、 四

九

資
料
來
源

.. 

台
中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年
報
，
一
九
九
五
。
(
八
十
三
年
度
資
料
)

慈
濟
功
德
會
台
中
分
會
訪
談
資
料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。
(
八
十
凹
年
度
資
料
)

全
國
成
，

一
九
九
六
。
(
八
十
五
年
度
資
料
)

按
一
.. 

表
中
世
界
展
望
會
中
區
辦
事
處
的
年
度
收
入
應
為
支
出
額
，
至
於
'
中

該
項
經
費
支
出
主
要
是
用
於
資
助
兒
童
計
畫
區
戶
口
。
口
的
。
門
的

r
u

華

中
o
b
o
n
f
的
可
)
內
的
各
項
事
工
，
這
其
中
包
括
有
兒
童
健
康
促
進
、
…

u

專
業
輔
導
費
、
兒
童
教
育
補
助
、
家
庭
經
濟
改
善
、
文
化
傳
承
輔
導
、
八

褔
音
事
工
以
及
人
力
訓
練
等
項
目
上
|
連
帶
地
，
服
務
人
數
一
欄
也
叫

僅
限
於
資
助
型
計
畫
的
服
務
人
數
。
此
外
，
在
政
府
委
託
金
額
一
欄
科

R
刀 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n
<u

nHU 



僅
為
原
住
民
鄉
兒
童
少
年
的
保
護
工
作
，
事

實
上
，
世
界
展
望
會
中

區
辦
事
處
與
政
府
公
部
門
合
作
的
項
目
還
包
括
有
台
中
縣
兒
童
少
年

關
懷
中
心
、
台
中
縣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網
絡
等
。
(
世
界
展
望
會
中
區

辦
事
處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三
月
資
料
簡
介
)

、

「
、
門
示
封
執
」「
社
會
工
作
」

內
在
會
通

血
〈

的
若
干
規
範
性
思
考

付
「
宗
教
」
及
其
相
關
論
題

i

中
西
文
化
觀
點
下
的
宗
教
意
涵
:
從
字
根
上
來
說
，
中
國
宗
教
的
「

也
不
」
者
指
的
是
宗
祖
、
宗
廟
;
「
教
」

者
則
為
教
訓
、
教
化
而
有
上
施
下
效

之
意
。
因
此
，
它
是
以
宗
廟
所
祭
拜
的
祖
先
為
規
範
來
教
化
後
世
，
所
以
，

人
與
祖
先
(
神
)
的
關
係
是
一
條
連
續
譜
，
人
神
之
間
的
關
係
是
可
以
轉
變

的
。
(
曾
仰
如
，
一
九
九
五

.. 

t

一
一
)
至
於
'
西
方
的
r
H
F
m
E口
，
「
肉
。

」
是
「
再
」
.. 

「
F
H個
H
O口
」
是
戶
口r
結
合
，
準
此
，
目
。
l
C
D
r
是
人
與
神
的

再
結
合
。
但
是
，
由
於
人
是
自
上
帝
處
斷
裂
出
來
的
，
因
此
，
西
方
宗
教
是

藉
著
儀
式
、
教
牧
或
者
中
保
，
以
使
個
人
得
與
神
再
一
次
地
溝
通
、
交
會
與

聯
繫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人
與
神
是
二
個
截
然
不
同
的
存
在
，
本
質
上
是
無
法
轉

變
同
時
也
是
不
可
能
超
越
的
。
不
過
，
即
便
是
出
自
於
不
同
文
化
詮
釋
觀
點

的
宗
教
意
義
，
但
是
，
宗
教
作
為
一
種
人
類
的
鄉
愁
以
及
人
們
心
靈
最
後
的

依
歸
卻
是
一
項
不
爭
的
事
實
，
連
帶
地
，
各
項
宗
教
福
利
作
為

(
Z
H
E
Z

主JA
可

區

。z
n
江
口
。
的
)
所
帶
動
產
生
的
預
期
性
後
果
之

一
，
便
是
提
供
了
一
種
同
一
發

性
的
心
理
紐
帶
，
據
以
滿
足
了
人
們
服
從
與
敬
畏
的
需
求
，
而
這
對
於
共
同
叮
叮

意
志
(
明
白
口ωE
H
E
H
H
)之
公
共
哲
學
的
建
構
，
是
有
其
正
面
且
積
極
的
效
刊

應
。
無
疑
的
，
相
較
於
其
它
的
組
織
制
度
，
宗
教
是
有
一
種
優
越
於
其
它
的

4

條
件
，
這
是
因
為
在
必
要
的
時
候
宗
教
它
能
夠
把
一
個
個
單
獨
的
個
體
充
分
十

地
結
在
一
起
，
同
時
可
以
使
這
些
人
對
於
個
人
的
利
益
做
出
必
要
的
犧
牲
(
期

奉
獻
抑
或
布
施
)

Z

宗
教
功
能
的
界
範

.. 
宗
教
有
其
基
本
的
生
存
功
能
以
及
凝
聚
人
心
的

整
合
功
能
和
解
釋
包
括
生
死
等
終
極
關
懷
的
認
知
功
能
，
就
此
而
言

，

宗
教

當
能
展
現
出
規
範
穩
定
性
(
口
。
可
g
t

〈
∞
的

Z
σ
H
H
E

可
)
、
調
適
(
一

立
志
戶
。
口
)
、
追
求
目
標
(
惘
。
巴
ω
立
丘
吉
呂
汁
)
以
及
整
合

(
M

E
Z

個E
t
o

口
)
等
等
的
諸
多
功
能
，
換
言
之
，
宗
教
功
能
的
顯
現
往
往
巴

一

經
是
超
脫
個
體
層
次
而
成
為
一
項
整
體
的
社
會
事
實
(
什
O
Z
H
S

戶
已

P
2

)
。
(
王
孝
雲
、
王
學
富
譯
，
一
一
二
|
一

一
四
)

1

宗
教
信
仰
的
轉
化
能
量
:
宗
教
信
仰
本
身
亦
兼
真
有
和
合
轉
化
的
力

量
，
像
是
基
督
新
教
倫
理
不
僅
是
一
種
工
作
態
度
的
重
建
，
更
是
一
種
全
面

性
的
生
活
與
倫
理
實
踐
。
因
此
，
扣
緊
慈
善
工
作
，
西
方
的
清
教
徒
正
是
將
中

這
種
新
教
倫
理
擴
及
到
像
是
醫
院
、
學
校
(
含
女
子
、
高
等
教
育
)
、
豆
豆
、
氏

醫
學
院
等
等
全
面
性
的
倫
理
實
踐

o
F
E
W
E
ω
N
U
N∞
)
吋

4

宗
教
本
質
的
廓
清

.. 

就
某
個
層
面
來
看
，
宗
教
的
本
質
隱
約
包
含
對
十

\ 

於
各
種
「

交
換
關
係
」
的
探
討
，
並
且
人
們
試
著
從
中
找
出
可
以
改
善
或
者
恥

討
價
的
空
間
，
藉
以
增
加
交
換
關
係
所
能
帶
來
的
各
種
福
祉
。
不
過
，
不
論
六

日
月



是
把
宗
教
的
本
質
解
釋
成
是
「
選
擇
」
、
「
交
換
」
或
「
比
較
」
'
這
當
中

同
時
意
涵
著
對
於

「
個
體
」
的
尊
重
，
並
且
將
這
種
交
換
擺
放
在
個
體
與
社

會
的
互
動
過
程
當
中
。

ω
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及
其
相
關
論
題

l

社
會
工
作

.• 

基
本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(
的
o
n
H丘
吉
兵
)
的
內
容
、
形
式
及
其
涵
義
隨

著
不
同
的
社
會
情
境
條
件
而
各
有
不
同
，
有
的
是
將
社
會
工
作
界
定
為
「
一

種
個
人
的
慈
善
事
業
」
'
亦
有
的
是
將
它
視
之
為
三
種
由
社
工
專
業
人
員

協
助
當
事
人
發
揮
潛
力
改
善
生
活
的
專
業
服
務

」

。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
一
九
九
三
:
二
四

0
)
至
於
，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則
是
指
一

套
專
業
的
知
識
體
系
，
包
括
有
專
業
倫
理
、
知
能
、
方
法
和
技
術
。

2
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
.. 
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
(
0耳
古
的
。
峙
的

o
n
H丘
吉
「

r
)
是
指
社
會
工
作
從
業

人
員
的
一
種
哲
理
思
想
或
道
德
標
準
，
它
是
用
來
體
認
專
業
行
為
和
指
揮
其

專
業
行
為
的
道
德
準
則
。

(
Z
O丘
吉
明
、
管
口
口
。
門
除
泣

n
z
c
3
3
，
石
器

.. 

NH 

.. 

鄭
麗
珍
，
一
九
九
七
;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一
九
九

一一
一
:
二
四
一
一
)
至
於
'
這
些
攸
關
到
倫
理
行
為
及
行
為
舉
止
的
基
本
要
求
則

是
會
在
社
會
工
作
的
實
施
過
程
當
中
，
被
具
體
地
轉
化
形
塑
成
為
一
套
社
會
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(
宵
。
兮
的
丘OE
戶
口
旦

2

丸
。
早
立
的
)
。
相
關

的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包
括
有

.. 

社
工
員
對
其
所
執
行
的
服
務
素
質
和
範
圍
負
責

.. 

社
工
員
以
服
務
個
人
和
團
體
以
及
促
進
社
會
情
境
之
改
善
為
己
任
;
社
工
員

士
、

4
A﹒

區

的
專
業
職
責
高
於
個
人
自
身
的
利
益.. 

社
工
員
尊
重
接
受
服
務
的
人
的
隱
私
;
發

社
工
員
善
用
專
業
關
係
以
促
進
其
服
務
功
效
，
社
工
員
在
被
認
定
的
知
識
與
叮
叮

能
力
範
圍
內
提
供
對
案
主
負
責
任
的
服
務

.. 

社
工
員
應
公
然
認
清
自
己
所
代
刊

表
個
人
或
機
構
的
自
己
之
言
論
與
行
動
，
以
及
社
工
員
應
適
切
地
使
用
其
專
吋

業
權
威
，
並
以
促
進
人
類
福
祉
為
己
任
。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卅

nA Ut7 

知識

感受

倫理守則的規定

(遵守規定)

一套專業的價值觀

(倫理的基礎觀點)

倫理行為的規求

(行為的準則)

實施原則

(接納認同)

一般化

(抽象哲學觀)

特定的

(具體的態度) 行動

國三 社會工作價值、倫理守則和倫理行動之關係的流程架構

資料來源: Abbott • 1988 :轉引自鄭麗珍， 一九九七。

倫理道德的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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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心
，
一
九
九
三

.. 

二
四
二
)

3

之
工
照
務
(
〈
0
戶
口
口
什
∞
∞
門
的
。
可
戶
口
叩
的
)

.. 

志
工
服
務
指
的
是
一
種
為
他
人
的
服
務
，
它
純
粹
是
以
人
本
、
慈
善
、

社
會
連
帶
以
及
社
會
公
共
利
益
為
基
礎
，
它
是
出
自
於
個
人
的
意
願
而
不
計

酬
勞
的
提
供
各
項
服
務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補
助
政
府
服
務
的
不
足
，
擴
大
公
共
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的
能
量
，
藉
以
達
到
社
會
發
展
的
目
的
。
(
孫
健
忠
，
一
九

八
八
)
至
於
'
志
工
服
務
的
範
疇
大
部
分
包
括
有
家
庭
、
兒
童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
衛
生
健
康
、
康
樂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房
屋
、
新
市
鎮
發
展
以
及
囚
犯
等
等
。
(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一
九
九
三
:
一
九
二
|
一
九
三
)

4
{眾
教
社
會
工
作
(
早
已
門
口
計
|
門

O
H白
什
立
的
。
立
即
門
運
O
門
}
們
的
)

.. 

大
致
上
對
於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的
範
疇
劃
分
可
以
包
括
以
下
幾
個
判
準

.. 

第
一
是
依
褔
利
服
務
的
工
作
對
象
來
分
，
像
是
兒
童
福
利
、
婦
女
福
利
等
;

第
二
是
依
社
會
問
題
與
性
質
來
分
類
的
，
如
失
業
、
疾
病
、
行
為
偏
差
或
家

庭
解
組
等
;
第
三
是
依
工
作
方
法
來
分
類
的
，
計
有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
以
及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。
(
張
翹
林
、
黃
正
雄
，
一
九
九
四

.. 

t
|
八
)
事
實

上
，
從
歷
史
發
展
的
進
程
來
看
，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首
要
還
是
以
服
務
對
象
為

主
，
其
次
才
是
旁
及
到
社
會
問
題
性
質
的
福
利
服
務
(
像
是
諮
商
協
談
服
務

類
與
其
它
的
綜
合
服
務
類
)
;
最
後
才
是
走
向
專
業
性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的
福

利
服
務
。且

其
扶
工
(
口F
H〈
丘
門
O
己
的

H
U
O
O
H
M
-
0
)

、
之
工
(
〈
O
H
C口
汁
。
叩
門
的
)
、
同
工

(
n
o
-
-

宅
。
可r
o
吋
的
)
與
職
工
(
由
自
己
。
呵
。
仰
的
)

.. 

從
廣
義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凡
是
從
事
於
志
願
服
務
之
相
關
活
動
者
，
均
可

士
、

4
A﹒

區

稱
為
是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至
於
'
「
義
工
」
、
「
志
工
」
以
及
「
同
工
」
則
發

是
經
常
用
來
描
述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的
三
種
不
同
的
名
詞
稱
謂
。
以
臺
灣
社
會
將

來
說
，
義
工
是
最
常
被
主
張
使
用
的
名
稱
，
這
除
了
點
出
義
工
一
詞
中
的
「
刊

義
」
字
可
視
為
是
「
見
義
勇
為
」
而
符
合
志
願
服
務
的
精
神
之
外
，
同
時
，

4

基
於
民
眾
參
與
的
理
論
，
義
工
本
身
也
有
著
回
饋
社
會
義
務
的
意
涵
。
(
林
十

勝
義
，
一
九
九
四
)
更
確
切
地
說
，
義
工
往
往
意
指
的
是
從
事
所
謂
的
「
社
拆

會
工
作
」
。

「
〈O
H
C口
汁
。
。
門
」
(
志
工
)
是
「
〈
o
t
t
o
口
」
(
意
志
力
)
的
字
根
概

念
，
換
言
之
，
志
工
所
從
事
的
是
一
種
非
強
迫
性
的
幫
助
行
動
，
也
就
是
因

自
由
意
志
而
行
事
的
志
願
工
作
者
。
(
陳
金
貴
，
一
九
九
四

.. 

一
五
0
)
準

此
，
如
果
是
從
志
願
服
務
的
屬
性
特
徵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對
於
這
樣

一
群
強
調

志
願
性
的

(
E
H
H
E
m
Z
)
、
不
支
薪
的

(
E
S
O
S
Z
E
S
C
以
及
未
被

強
迫
的
(
建
立
Z
S
Z
E

個
問
O
門
口
白
色
而
提
供
服
務
的
人
群
，
顯
然
，
稱
呼

他
們
為
志
工
顯
然
是
比
較
貼
切
且
符
合
不
求
回
報
的
原
意
。
(
林
萬
億
，
一

九
九
三
)

nhu 
n
叫
U

再
者
，
在
宗
教
團
體
的
志
願
服
務
裡
經
常
也
會
特
意
地
凸
顯
出
志
願
服

務
的
內
在
精
神
，
藉
此
凸
顯
出
濃
厚
的
宗
教
性
的
教
化
色
彩
，
像
是
佛
教
慈
中

濟
功
德
會
的
證
嚴
法
師
就
特
別
強
調
「
志
工
」
與
「
義
工
」
之
間
的
析
辨
。
付

對
此
，
證
嚴
法
師
說
道

.. 

國、

「
到
醫
院
工
作
，
不
叫
「
義
工
」
'
稱
為
「
志
工
」
!
為
什
麼
?
「
義
十

、

工
」
，
有
自
炫
的
意
味
存
在
，
有
施
恩
於
人
的
感
覺
。
但
慈
濟
在
助
人
時
，

i
F

抱
持
「
感
成
立
，
所
以
，
志
就
是
「
有
心
、
之
士
」
，
以
一
分
感
恩
之
心
，
修
六

口
川



養
自
己
、
關
懷
別
人
」
。
(
丘
秀
芷
，
一
九
九
六

•• 

一
一
三
)

不
過
，
在
基
督
宗
教
的
教
會
服
務
或
褔
利
組
織
機
構
裡
則
是
將
所
有
的

工
作
人
員
喚
稱
為
「
同
工
」
'
藉
此
表
示
是
取
其
為
一
同
為
主
做
善
工
的
宗

教
性
意
涵
。
但
是
，
在
這
裡
我
們
還
是
必
須
進
一
步
地
釐
清
「
教
會
社
會
工

作
者
」
(
口
宮
門
口
計
的
。
丘
丘
吉
門
r
R
)

與
「
信
徒
社
會
工
作
者
」
(

2
2
2
5

口
的
o
n
H丘
吉
門
育
之
這
兩
種
概
念
的
差
異
。

(
G
R
E
E
-
-已去

)
前
者
指
的
是
在
由
教
會
團
體
所
贊
助
支
持
的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中
的
工
作

人
員

(
S
o
n
z
z
y
l右
。
己
的0
2
心
的
o
n
H己
的
。
門
戶

n
g
ω

個
呂
立
2
)

，
因

此
，
這
裡
凸
顯
的
是
機
構
本
身
的
專
業
性

(
5
。
有

O
E
的
旦
旦
旦

有
心
n
H
H
S
的
)
，
同
時
，
專
業
人
員
不
全
然
二
疋
要
求
有
特
定
的
宗
教
背
景

或
共
同
信
仰
;
至
於
'
後
者
則
是
凸
顯
出
社
褔
機
構
專
業
人
員
個
人
的
信
仰

理
念
及
其
行
動
的
哲
學
基
礎
，
也
就
是
說
社
會
工
作
僅
是
個
人
信
仰
表
現
或

神
聖
誡
命
的
一
部
分
。
不
過
，
上
述
兩
者
的
概
念
範
疇
事
實
上
是
交
互
地
出

現
在
近
代
臺
灣
(
宗
教
)
社
會
工
作
的
發
展
史
中
，
像
是
早
期
傳
教
士
同
時

扮
演
神
職
與
專
職
的
雙
重
角
色
(
特
別
是
在
醫
療
與
教
育
事
工
方
面
)
，
以

及
後
來
的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轉
型
成
為
世
俗
性
的
專
業
機
構
等
。

最
後
，
職
工
指
的
是
在
(
非
)
營
利
組
織
內
的
工
作
人
員
是
有
薪
給
的

並
且
有
其
專
業
素
養
上
的
要
求
，
當
然
，
業
務
、
職
位
而
來
的
薪
資
往
往
也

成
為
吸
引
職
工
前
來
工
作
或
離
職
的
重
要
但
非
絕
對
性
的
依
據
。
至
於
'
社

會
福
利
機
構
社
工
員
的
薪
水
有
的
是
捐
助
來
的
，
也
有
的
是
有
價
服
務
部
分

的
業
務
收
入
。

6

人
造
性
的
自
顆
，
玉
泉
(
〈0
戶
口
口
付
印
門H的
2
)
、
向
示
歡
牲
的
之
業
主
義
(

主
、

4
4

〈o
g
t
o
E
H
Z
S
)

、
理
性
化
的
專
業
主
義
(
也

B
E
E
S
ω
5日
)
與
主
做

主
義
(
B
E品
。
口ω
H
E
t
-
-

展季

基
本
上
，
建
基
於
悲
天
憫
人
、
人
道
主
義
而
來
的
各
種
善
行
，
雖
然
兼
刊

真
有
世
俗
上
的
道
德
肯
定
與
宗
教
上
的
神
聖
意
義
，
然
而
，
這
往
往
也
會
使
司

得
人
們
所
提
供
的
濟
眾
事
務
本
身
帶
著
濃
厚
的
自
我
功
利
主
義
的
色
彩
，
既
十

缺
乏
計
畫
性
的
組
織
行
動
，
也
很
少
會
去
考
慮
到
救
濟
行
為
本
身
的
效
率
和
如

其
所
可
能
衍
生
出
來
的
社
會
性
後
果
。

再
者
，
扣
緊
神
聖
誡
命
的
關
懷
旨
趣
，
這
使
得
宗
教
組
織
所
從
事
的
社

會
工
作
，
無
論
是
在
濟
助
的
目
的
與
褔
利
服
務
的
輸
送
上
，
均
出
現
二
疋
程

度
的
社
會
性
轉
向

(
2
旦
旦
可
宮
的
卅
日

E
t
g
)

。
至
於
，
其
所
開
展
出
一

來
的
擴
散
性
效
果
則
是
除
了
可
以
滿
足
信
眾
個
人
的
救
贖
需
求
以
外
，
還
兼
盯

唔
，
i

具
有
社
會
整
合
與
社
會
教
化
等
等
的
多
重
功
能
。
一

至
於
'
理
性
化
的
專
業
主
義
與
管
理
主
義
則
是
說
明
了
以
往
的
濟
眾
工

作
被
轉
向
成
為
以
專
職
或
專
業
人
員
來
替
代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並
以
目
標
管
理

來
替
代
專
業
議
題
的
界
定
。
(
張
世
雄
，
一
九
九
八
)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強
調

組
織
管
理
和
科
學
效
率
的
專
業
主
義
，
使
得
在
濟
貧
籽
困
的
工
作
裡
'
理
性

專
業
與
人
道
愛
心
正
式
分
離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也
不
再
是
一
種
具
有
志
業
性
的
中

召
喚
。
z
s
o
n
c
門
鈴
月2
的n
y
w后∞ω
)連
帶
地
，
隨
著
後
福
利
國
家
的
來
阱

臨
，
管
理
主
義
作
為

一
種
強
而
有
力
的
組
織
控
制
工
真
，
也
一
併
地
被
非
營
峙

/ 

利
組
織
採
借
運
用
到
組
織
的
運
作
上
。
十

、
、

7

社
會
工
律
員
的
專
業
索
質
用
題

.. 

年

對
於
這
樣
一
群
勞
苦
功
高
、
默
默
奉
獻
的
社
會
工
作
從
業
人
員
，
其
本
六

自
川



身
所
該
具
有
的
專
業
知
識
和
能
力
、
專
業
倫
理
以
及
如
何
提
昇
其
專
業
知
能

等
等
，
在
在
都
是
整
個
社
會
工
作
環
結
中
不
可
被
漠
視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相
關

的
實
徵
調
查
也
指
陳
出
來

.. 

臺
灣
地
區
的
社
工
員
對
其
專
業
知
識
、
技
巧
或

多
或
少
都
有
不
夠
或
不
表
滿
意
的
現
象

l

相
較
於
他
們
在
專
業
倫
理
上
的
自

我
評
量
。
(
詹
火
生
、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三
)
誠
然
，
這
樣
的
態
度
表
徵
固

然
是
反
映
出
社
會
工
作
有
朝
向
理
性
化
的
專
業
主
義
與
管
理
主
義
的
發
展
趨

向
，
但
是
，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性
相
關
的
內
在
性
問
題
，
像
是
從
業
人
員
對

於
工
作
的
倦
怠
感
、
挫
折
感
與
無
力
感
等
等
也
是
不
容
忽
視
的
。
(
廖
榮
利
、

藍
采
風
，
一
九
九
三
)

份
「
宗
教
」
與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內
在
會
通

本
質
上
，
宗
教
與
道
德
、
倫
理
學

(
B
O
Z
E
Z
)就具
有
選
擇
性
的
親

近
闊
係
，
甚
至
於
一
旦
道
德
、
倫
理
不
再
奠
基
於
宗
教
紀
律
的
基
礎
時
，
便

有
瓦
解
的
可
能
性
。

E
r
g
-
g
?
H
N
O
l
G
H
)
。
準
此
，
對
急
欲
吸
納

道
德
與
倫
理
養
分
的
社
會
工
作
自
然
便
會
與
宗
教
產
生
相
與
糾
葛
的
互
動
關

係
。
然
而
，
宗
教
與
社
會
工
作
兩
者
之
間
內
在
會
通

(
H
E
E
m
o
)
的
真
義

首
要
是
在
於
點
明
宗
教
與
社
會
工
作
各
自
的
殊
異
以
及
其
間
可
能
轉
銜
的
空

間
，
對
此
，
我
們
試
著
從
宗
教
的
立
義
論
點
，
提
出
宗
教
與
社
會
工
作
內
在

會
通
時
，
所
可
能
要
面
對
的
若
干
規
範
性
的
思
考
。

i

從
「
信
l

解
|
行
|
l

證
」
的
宗
教
論
述
邏
輯
來
看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、

專
業
守
則
與
實
務
之
間
內
在
貫
通
的
可
能
性
。
據
此
，
透
過
宗
教
所
提
供
的

一
套
安
身
立
命
的
人
生
哲
學
與
世
界
圖
象

Z
R
E
H
E

個
問
)
，
像
是
「
我

貧
」
、
「
最
微
小
」
以
及
「
大
愛
」
等
等
的
宗
教
信
念
，
當
可
強
化
社
工
實

LL 
、

4
4

區

務
者
從
事
人
群
服
務
時
所
必
須
要
具
足
的
信
念
、
認
同
與
承
諾
。
總
之
，
如
發

果
還
是
一
昧
地
凸
顯
專
業
技
能
以
及
理
論
模
式
等
等
工
具
層
次

C
S
S
|

叮
叮

S
S
S
H
H
O

〈
O
H
)的
套
用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將
會
失
去
社
會
工
作
中
所
講
求
的
刊

人
性
(
5
言
。
)
特
質
，
當
然
，
從
另
外
一
個
層
次
來
看
，
透
過
宗
教
所
提
峙

/ 

供
給
社
會
工
作
者
很
強
的
倫
理
、
道
德
涵
養
，
更
有
助
於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卅

業
的
認
同
與
提
昇
專
業
服
務
的
品
質
。
期

Z

從
修
行
的
角
度
來
看
待
社
會
工
作
的
願
景
，
亦
即
，
將
社
會
工
作
視

為
是
一
種
難
行
道
或
易
行
道
的
修
行
與
做
功
德

(
5
0
早
已
。
旦
旦

Z
Z
H

叮
叮g
g
t
o

口
)
，
藉
以
避
免
社
會
工
作
流
之
成
為
一
門
冷
酷
的
專
業
工
作
(

n
c門
。
)
，
使
其
社
會
工
作
內
在
的
對
於
人
的
基
本
關
懷

(
n
R∞
)
不
致
於
因
一

此
萎
縮
、
淪
喪
而
得
以
源
源
不
絕
。
的

m

a

從
志
業
(
〈
O
E
丘
。
口
)
而
非
事
業
(
2
付
。
叮
叮
叮
抖
的
。
)
的
觀
點
來
看
待
一

社
會
工
作
。
亦
即
，
將
社
會
工
作
視
為
是
一
種
個
人
一
生
的
志
業
來
承
當
，

當
然
，
擴
大
來
說
，
這
也
點
明
出
來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到
極
至
以
致
於
會
演
變

成
為
一
門
冷
漠
的
助
人
的
專
業
行
業
。

4

從
「
褔
祉
」

(
5
戶

Z
E

明
)
的
認
知
觀
點
來
檢
視
宗
教
與
社
會
工

作
彼
此
的
對
話
空
間
。
對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除
了
是
對
案
主
提
供
「
人
身
經
濟
中

危
機
及
其
安
全
」
等
等
基
本
生
理
需
求
層
次
的
滿
足
以
外
(
最
常
見
到
的
就
阱

是
對
於
貧
戶
的
急
難
救
濟
)
，
尚
隱
涵
著
案
主
以
及
相
關
行
動
者
心
理
層
次
峙

的
舒
放
(
「
人
格
危
機
及
其
安
全
」
)
以
及
社
會
層
次
的
整
合
(
「
文
化
認
十

、

同
危
機
及
其
安
全
」
)
，
而
後
面
這
兩
項
正
是
宗
教
可
以
介
入
社
會
工
作
的
恥

利
基
所
在
。
就
此
而
一
一
一
口
，
宗
教
與
社
會
工
作
相
互
對
話
的
真
義
應
該
是
放
在
六

nA 



社
會
與
文
化
的
意
涵
上
。
亦
即
，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的
討
論
並
不
純
然
是
在
於

它
所
服
務
的
對
象
與
範
疇
，
而
是
在
於
它
對
那
些
無
助
貧
困
者
乃
至
於
一
般

他
者
提
供
了
一
種
希
望
與
新
的
生
命
力

(
y
o
o
o
g
已

S
S
E
D
m
E
H口
2
)
。

(
2
2立
Z
V
E

∞
ι
)
用
西
方
宗
教
的
話
語
來
說
，
就
是
一
種
赦
免
、
重
生

與
控
救
。

5

從
「
無
緣
大
慈
、
同
體
大
悲
」
的
宗
教
理
念
來
思
索
社
會
工
作
的
真

正
意
涵
。
概
要
地
說
，
社
工
者
與
案
主
聯
結
成
為
一
種
互
為
主
體

(
5
汁
。
門
­

E
Z
o
n
H
E
Z

己
的
情
憬
，
而
這
也
正
是
行
為
科
學
裡
「
同
理
心
」

(
m
S
Z
Z
)的
最
高
顯
現
。

6

從
「
眾
生
平
等
」
的
宗
教
義
理
來
反
省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的
可
能
缺
失
。

換
言
之
，
這
裡
的
真
主
義
在
於
當
社
會
工
作
被
視
為
是
一
門
專
業
主
義
時
所
相

應
而
來
的
根
本
反
制
，
畢
竟
，
在
專
業
主
義
的
迷
思
底
下
，
「
由
下
而
上

」
甚
或
「
案
主
自
決
」
將
有
可
能
成
為
另
外
一
種
的
形
式
主
義
。
就
此
而
昔
日
，

自
然
是
無
法
將
受
難
的
弱
勢
者
視
同
為
感
恩
戶
以
起
敬
畏
、
尊
崇
的
心
念
，

甚
或
轉
化
成
為
一
種
憐
憫
與
救
濟
苦
難
眾
生
的
具
體
實
踐
。

7

從
「
普
遍
主
義
」

(
5
=
。
門
的
。
戶
的2
)
的
相
應
關
係
來
深
究
宗
教
與

社
會
工
作
的
和
合
。
原
則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是
一
種
外
在
超
越
的
、
去
個

人
化
的
的
普
遍
主
義
。
而
這
正
與
宗
教
所
強
調
「
眾
生
」
的
觀
念
，
一
種
普

遍
主
義
的
恩
寵
和
適
應
現
世
的
理
性
主
義
，
有
著
親
近
關
係
。

8

從
世
間
法
門
的
倫
理
實
踐
以
契
合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
.. 

亦
即
，
透
過
將

諸
如
「
諸
惡
莫
作
、
眾
善
奉
行
」
、
「
自
利
利
他
」
以
及
「
因
果
業
報
」
等

等
傳
統
的
佛
教
教
義
，
用
重
新
包
裝
方
式
和
詮
釋
觀
點
，
來
提
供
作
為
個
體

主
、

4
4

行
動
時
的
一
種
道
德
肯
定
，
無
疑
地
，
這
種
把
緊
臺
灣
社
會
的
現
況
，
而
將
師

傳
統
佛
教
教
義
做
一
創
造
性
的
會
通
，
就
其
非
預
期
性
的
後
果
來
看
，
是
可
將

以
作
為
激
發
出
一
股
臺
灣
社
會
心
靈
實
踐
力
量
的
原
動
力
，
像
是

.. 

刊

ω
將
善
解
、
感
恩
、
包
容
與
知
足
比
喻
為
「
四
神
湯
」
'
這
使
得
佛
法
嗎

/ 

中
的
去
我
執
與
心
包
不
虛
等
等
的
教
義
轉
換
成
為
通
俗
性
的
道
德
律

.. 

十

ω
以
「
人
要
縮
小
自
己
，
愈
小
愈
好
，
小
到
可
以
跑
到
別
人
瞳
孔
中
去
加

」
'
藉
以
強
調
壓
低
自
己
、
否
定
自
己
以
及
從
貧
戶
的
角
度
來
思
考
自
己
的

一
種
心
靈
自
我
教
育
.. 

ω
用
「
人
的
身
體
只
有
使
用
權
，
而
無
所
有
權
」
來
比
喻
事
的
無
常
，

藉
以
鼓
勵
信
眾
們
善
用
難
得
的
人
身
.. 

仙
以
「
知
褔
、
惜
褔
、
再
造
福
」
來
鼓
勵
信
眾
把
握
當
下

;
ω

1i 

ω
以
「
甘
願
做
、
歡
喜
受
」
來
說
明
最
好
的
消
災
方
式
就
是
歡
喜
承
受
一

一
切
的
挫
折
與
挑
戰
.. 

ω
以
「
富
中
之
貧
、
貧
中
之
富
」
來
鼓
勵
富
人
從
布
施
當
中
去
除
貪
癡
，

將
心
靈
上
的
貧
乏
轉
化
為
富
足
;

的
以
「
普
天
之
下
沒
有
我
不
愛
的
人
，
沒
有
我
不
相
信
的
人
，
沒
有
我

不
能
原
諒
的
人
」
'
來
化
解
人
事
之
間
的
憎
恨
與
仇
慰

.. 

中

ω
以
「
鼓
掌
的
雙
手
來
淨
化
社
會
」
，
用
以
激
勵
信
眾
從
事
環
境
保
護
峙

的
工
作
;
園

、
、

/ 

仙
以
「
父
母
即
是
堂
上
的
活
佛
，
到
廟
裡
千
拜
萬
拜
，
抵
不
過
向
父
但
十

、

說
一
聲
愛
」
'
來
點
明
孝
道
的
真
諦
.
.
/

年

間
用
「
「
職
業
」
是
付
出
多
少
，
就
要
收
回
多
少

，
是
為
生
活
而
工
作
;
「
六n

月



事
業
」
是
有
大
能
力
而
經
營
之
，
卻
易
生
功
利
之
心

.• 
然
「
志
業
」
是
啟
發

人
人
本
真
的
愛
心
良
知
，
使
人
無
所
求
的
付
出
。
」

ω
「
慈
濟
面
霜
」
.. 

親
切
、
誠
摯
的
笑
容

.. 

ω
「
四
勿
湯
」.. 

勿
意
、
勿
必
、
勿
故
、
勿
我
;

仰
「
慈
濟
三
寶
」

.. 

善
解
、
包
容
、
感
恩

.. 

ω
「
恰
恰
舞
」.. 

你
進
我
退
.. 

ω
「
跑
香
」
.. 

遞
送
病
歷
或
轉
送
病
人

.. 

m
「
浴
佛
」
.. 

幫
長
者
沐
浴

.. 

仰
「
禮
佛
」
.. 

彎
腰
為
病
人
服
務
.. 

側
「
敬
佛
」
.. 

為
病
人
倒
水
;

倒
「
讚
佛
」
.. 

唱
歌
給
病
人
聽

.• 

伽
「
繞
佛
」

•. 

穿
梭
於
醫
院
.. 

的
「
打
佛
七
」

.. 

珍
情
三
天
返
回
慈
濟
服
務
的
機
會
。

位
透
過
宗
教
的
淨
化
來
達
到
和
合
轉
化
的
銜
接
致
果
，
比
如
說
:
當
我

們
從
「
褔
田
」
的
心
理
機
轉
切
入
時
，
未
嘗
不
可
試
著
透
過
奉
獻
、
捐
輸
與

布
施
的
「
繳
納
」
(
一
種
「
種
」
褔
田
的
觀
念
)
，
來
換
得
永
生
永
世
的
「

請
領
給
付
」
(
一
種
功
德
的
褔
報
)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透
過
像
是
「
因
果
」
、
「

輪
迴
」
與
「
業
報
」
的
機
制
設
計
，
自
然
可
以
對
於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中
所
可

能
出
現
的
道
德
危
機
，
產
生
消
極
性
的
防
弊
作
用
，
並
且
使
得
對
於
人
群
的

服
務
工
作
有
著
積
極
性
的
道
德
示
範
效
應
。
或
者
換
種
說
法
就
是
:
從
「
無

常
」
的
觀
念
來
看
峙
，
強
調
現
象
的
流
變
是
由
因
緣
和
合
而
成
的
(
一
種
「

共
業
」
的
觀
念
)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透
過
「
因
果
法
則
」
而
來
的
生
滅
變
化
以

主
、

4
A﹒

區

及
無
有
停
止
、
不
斷
重
複
的
「
輪
迴
」
觀
念
的
內
在
機
轉
(
皂
白
口
古
巴
的
5
)
，
發

使
得
相
互
期
待
的
求
報
行
為
或
者
利
益
眾
生
、
不
求
回
報
的
「
布
施
」
行
為
叮
叮

得
以
具
體
地
顯
揚
出
來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自
然
將
被
視
為
是
一
種
能
刊

生
起
褔
德
的
田
(
「
福
田
」
)
，
並
且
不
是
以
個
人
作
為
中
心
(
類
似
「
無
峙

我
」
、
「
合
相
」
與
「
眾
生
恩
」
的
觀
念
)
，
而
是
一
種
強
調
互
利
的
行
動
十

邏
輯
，
更
直
接
地
說
也
就
是
將
個
體
與
人
群
服
務
工
作
視
為
是
一
種
制
度
化
抑

的
行
善

(
E
S
E
S
E
E
H
E
旦
皂
白
丘
之
。

四
、
結
論

「
一
門
專
業
如
果
缺
乏
道
德
與
人
性
根
基
的
召
喚

(
S
H
H
E
m
)
，
那

麼
，
它
將
喪
失
對
於
人
的
敏
銳
惑
，
同
時
也
自
我
侷
限
了
它
對
於
追
求
人
類

至
善
目
標
的
願
景
。
」

- 200 一

i
l

自
己
的
付
印
峙
的
O
口
日

ω
∞
ω

基
本
上
，
我
們
平
常
還
是
習
慣
將
志
願
服
務
(
〈

O
E
D
E
乏
的
。
門
E
n
g

)
與
社
會
工
作
等
同
並
論
，
然
而
，
這
兩
者
雖
然
都
同
樣
是
隸
屬
於
人
群

服
務

(
E
E
口
的
。
門
已
2

的
)
的
工
作
領
域
，
但
是
，
這
當
中
還
是
有
其
若
干

本
質
上
的
差
異
。
比
如
說
社
會
工
作
的
實
施
是
歸
屬
於
法
的
體
系
，
並
且
基
中

本
上
它
也
是
與
權
利
相
互
對
應
的
。
再
者
，
社
會
工
作
本
身
亦
有
其
一
套
嚴
阱

謹
的
連
作
流
程
，
同
時
隨
著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藉
而
形
成
一
種
正
式
的
社
會
國

服
務
系
統
(
卅
日
旦
旦
的
o
n
E
S
門
已2
的3
2
)

。
至
於
'
志
願
服
務
則
似

是
偏
向
於
道
德
的
範
疇
，
它
往
往
是
本
著
行
動
者
個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所
作
的
八

奉
獻
，
並
且
流
之
成
為
非
正
式
的
社
會
支
持
網
絡(
E
E
B己
的o
n
E
g
y科

nA 



。
。
可
什
口
。
什
吧
。
門
F
F
)。

不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志
願
服
務
與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兩
者
亦
有
其
內
在
會

通
的
可
能
，
比
如
說
志
願
服
務
所
強
調
的
基
本
態
度

.. 

肯
學
習

F
Z
ε
)

、

肯
分
享
(
的
宮
門
。
)
以
及
肯
犧
牲
(
的ω
口
戶
口
口
ω
)
，
就
可
以
與
社
會
工
作
所

期
許
的
良
知

(
2口
的
立
3
2
)
、
承
諾
(
n
o
s
s
E
S
S
C
、
知
能

C
o
s
s
g
n
o

)
與
創
意

(
n
Z
E
E
立
之
等
等
的
基
本
理
念
相
互
補
充
。
無
疑
地
，
這
裡

所
引
領
出
來
的
一
項
基
本
課
題
便
是
思
索
如
何
透
過
某
一
套
的
機
制
設
計
(

s
o
n
g
口
H
的
B
)
，
藉
以
成
功
、
巧
妙
地
將
這
兩
者
銜
接
在
一
起
。
對
此
，
我

們
認
為
「
宗
教
」
應
該
是
一
個
可
行
的
切
入
點
。
這
是
因
為
在
宗
教
裡
諸
如

對
於
人
的
價
值

(
Z
E
O
O
同
吉
思
口

σ
E
Z
)
、
人
有
成
長
的
潛
能

(
3
Z
Z
E
E
Z
已
開
門
O
E
Y
)
、
人
是
相
互
照
顧
的
、
社
會
責
任
、
社
會

參
與
以
及
人
是
有
選
擇
自
由
權
等
等
的
價
值
認
定
與
道
德
教
化
，
在
在
都
有

助
益
於
使
志
願
服
務
與
社
會
工
作
做
適
切
的
銜
接
。

然
而
，
宗
教
作
為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與
實
務
的
一
種
信
念
與
精
神
支
撐
來

源
的
同
時
，
宗
教
自
身
亦
有
其
無
法
迴
避
的
內
在
限
制
，
比
如
說
:

1

宗
教
內
蘊
涵
攝
形
成
的
義
理
或
者
世
界
圖
象
，
在
某
個
層
面
上
是
與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抑
或
社
會
工
作
守
則
有
些
許
的
樟
離
，
比
如
說
「
關
懷

倫
理
」
(
自
由
心
證
)
與
「
專
業
倫
理
」
(
專
業
規
制
)
之
間
的
取
捨
;
「

功
德
文
化
」
與
「
公
益
文
化
」
彼
此
的
爭
位
;
「
道
德
說
服
」
與
「
風
險
規

避
」
的
相
互
模
糊
.. 

「
個
體
理
性
」
與
「
群
體
理
性
」
的
同
時
並
存
.. 

「
宗

教
性
慈
善
」
與
「
科
學
性
慈
善
」
兩
者
間
的
混
淆

.. 

「
施
」
與
「
受
L

的
認

知
關
係
;
以
及
「
道
德
教
育
」
與
「
宗
教
教
育
」
的
分
際
等
等
。
(
王
順
民
，

L
』

、

4
4

區

一
九
九
八
U
間
H
H
E
w
-
ω∞ω
)

發

Z

其
次
，
個
別
宗
教
之
神
義
論
與
社
會
關
懷
的
倫
理
基
礎
，
都
亟
待
創
刊

造
性
的
轉
化
，
比
如
對
死
刑
、
未
婚
少
女
懷
孕
、
墮
胎
、
雛
妓
救
援
、
同
性
刊

戀
、
老
人
安
養
、
政
教
合
作
等
等
涉
及
到
較
為
敏
感
的
課
題
，
這
都
使
得
宗
峙

教
與
社
會
工
作
之
間
的
互
動
合
作
有
其
一
定
程
度
的
困
難
。
擴
大
來
看
，
這
十

也
是
宗
教
倫
理
與
社
會
安
全
精
神
彼
此
轉
銜
的
難
題
所
在
。
(
表
四
)
如

表
四
「
佛
教
倫
理
」
與
「
社
會
安
全
精
神
」
各
自
的
理
念
類
型

具 法 經 社 集
體 律 濟 會 邏體

內 還 邏 還 報行
涵 輯 輯 輯 動

目

{共
的

環社教醫慈各因給 風 1 個去丰姓該靜惶槃不是貪當、無布8旭相值感早自E 百 緣無 具申:n:;個 理(由 {弗
險 超常 性體 教
個哥、、 體善人 倫

保教興服救其原的 人 |共無 人z西a個賣 實理 理護化學務濟能則規
化 著 業我

格任 質性 觀
範 理

性

大
數

各 部以貝法IJ 社 工 社分主又旦

家工疾 取 需 負屋、
會

具
會

庭失作病年 車草草船草
風 會1土基達室擔者強連 契 理社 安
險 會德等、為制帶 抽公約 性會 全兒業傷生金
社 適安危報所(憂投賣 象民、

形理
的

童保害育保 會

當全險償得先保任 人權同 基
津儉保給險

化 性 重保、
格 舟 式性 本

自古 F命""f寸 所制
分障風 共 理 精

(直 配對險 濟 性 神

象共
攤

資
料
來
源

.. 

王
順
民
，

一
九
九
八
a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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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.. 

必
須
說
明
的
是
:
這
裡
所
援
引
的
理
念
類
型
是
一
種
純
粹
的
心
靈
建
構
，

其
目
的
是
在
於
彰
顯
最
主
要
的
概
念
內
涵

，
藉
以
用
來
幫
助
我
們
理
解

宗
教
倫
理
的
特
質
。
至
於
，
有
關
「
宗
教
倫
理
」
與
「
社
會
安
全
精
神

」
各
自
之
個
別
概
念
的
論
述
以
及
內
在
邏
輯
的
貫
通
，
應
該
是
這
篇
文

章
之
外
的
另
一
項
重
要
的
研
究
旨
趣
。

3

再
者
，
近
年
來
從
體
制
外
的
僧
侶
神
學
教
育
系
統
轉
化
成
為
體
制
內

的
一
般
大
專
教
育
，
亦
成
為
宗
教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相
與
結
合
的
重
要

契
機
，
然
而
，
這
種
依
循
著
「
從
慈
善
到
興
學
」
的
社
會
關
懷
路
線
還
是
有

其
無
法
迴
避
的
內
在
限
制
，
最
明
顯
的
兩
難
情
形
便
是
在
個
別
宗
教
的
主
體

性
意
義
底
下
，
如
何
規
劃
出
契
合
時
機
的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，
以
此
觀
之
，

那
麼
，
現
有
新
近
的
佛
教
大
學
大
多
沒
有
將
現
代
社
會
科
學
學
科
納
入
發
展

的
規
劃
之
中
!
比
如
，
對
於
佛
教
固
有
的
「
利
生
」
工
作
還
是
停
留
在
個
人

自
由
心
證
的
道
德
基
礎
上
。
因
而
，
一
方
面
我
們
無
法
看
出
佛
教
「
主
體
性

」
的
特
色
(
所
謂
的
「
佛
教
」
大
學

)
;
同
時
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對
於
資
本
主

義
的
現
代
化
問
題
，
佛
教
界
還
是
慣
以
從
宗
教
性
的
以
及
哲
學
性
的
界
面
切

入
，
以
致
於
忽
略
了
社
會
性
、
結
構
性
的
界
面
。
(
表
五
)

表
五
近
年
來
各
個
宗
教
團
體
興
辦
大
學
(
初
期
)
的
系
所
發
展
方
向

華
梵
工
學
院

.. 

工
業
管
理
學
系
、
機
械
工
程
學
系
、
電
子
工
程
學
系
、
建
築

學
系
、
工
業
設
計
學
系
。

慈
濟
醫
學
院
:
醫
學
系
、
公
共
衛
生
學
系
、
醫
事
技
術
學
系
、
護
理
系
、
復

健
系
、
醫
學
工
程
系
、
醫
院
管
理
學
系
。

佛
光
人
文
學
院
:
文
學
系
、
英
美
語
文
學
系
、
傳
播
管
理
學
系
、
文
化
藝
術

主
、

4
A﹒

區

行
政
學
系
、
中
國
文
學
研
究
所
、
哲
學
研
究
所
。
一
發

法
鼓
人
文
社
會
學
院
佛
學
研
究
所
、
宗
教
學
系
、
外
國
語
文
系
、
社
會
主
一
叮
叮

作
學
系
一
刊

玄
獎
人
文
社
會
學
院
﹒
中
文
學
系
、
哲
學
學
系
、
外
文
學
系
、
社
會
工
作
學

-
4

-/ 

系
、
大
眾
傳
播
學
系
。
一
十

長
榮
管
理
學
院
.. 

資
訊
管
理
學
系
、
企
業
管
理
學
系
、
國
際
企
業
學
系
、
會
一
期

計
學
系
一

資
料
來
源

.. 

普
門
月
刊
、
慈
濟
月
刊
、
台
灣
基
督
長
老
教
會
。

4

連
帶
地
，
我
們
亦
必
須
嚴
肅
地
正
視
宗
教
本
質
上
的
內
在
缺
失
，
這

是
因
為
宗
教
往
往
兼
真
有
排
它
性
、
壟
斷
性
以
及
獨
斷
性
的
特
質
，
特
別
是
一

來
自
於
神
聖
魅
力
的
領
導
型
態

C
Z
己
的
B
S
H
n

已
O
E
E
t
o

口
)
，
這
更
使
位。

中

得
宗
教
福
利
作
為
往
往
會
朝
向
某
種
形
式
的
專
斷
主
義
(
發
展
到
極
至
便
形
一

成
另
類
的
「
造
神
運
動
」
)
。
連
帶
地
，
宗
教
團
體
在
各
項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
裡
的
努
力
作
為
充
其
量
也
僅
停
留
在
「
準
通
才
」
(
戶
口
S
H
l
m
o
E
Z
戶
的
什
)

的
教
育
階
段
，
而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「
專
才
」
(
名
。
戶
已
Z

什
)
教
育
階

段
還
有
一
段
的
距
離
。

E

最
後
，
宗
教
社
會
工
作
的
文
化
詮
釋
意
義
全
然
不
同
，
這
是
因
為
相
中

較
於
基
督
教
等
等
的
制
化
宗
教
，
那
麼
，
民
間
宗
教
信
仰
首
要
考
量
的
重
點
時

是
在
於
如
何
透
過
各
種
消
災
解
厄
、
賜
福
避
禍
的
宗
教
性
活
動
，
藉
以
達
到
明

安
頓
個
體
的
褔
祉
來
作
為
其
運
作
的
基
點
。
以
此
觀
之
，
本
土
宗
教
公
益
慈
十

、
巴
巴
、

善
的
社
會
救
濟
活
動
都
僅
是
附
屬
在
神
聖
性
禮
儀
活
動
之
下
實
踐
行
為
的
擴

i
F

張
與
延
伸
。
是
以
，
這
種
主
要
是
經
由
民
間
宗
教
信
仰
世
界
闡
象
所
指
導
的
六

日
川



社
會
濟
世
工
作
，
既
是
民
眾
信
仰
感
情
與
信
仰
態
度
的
具
體
表
現
，
同
時
它

也
是
兼
真
有
世
俗
目
的
與
世
俗
價
值
的
實
踐
行
為
，
就
此
而
言
，
本
土
宗
教

寺
廟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作
為
所
著
眼
的
自
然
就
不
是
像
西
方
宗
教
之
類
所
強
調

的
「
治
療
」
(
呂
叩
門
心
咕
咕
)
、
「
處
遇
」
(
什

Z
E
B
S

什
)
、
「
復
健
」
(

2
E
E
E
g
t
g
)

、
「
發
展
」
(
含
〈
0
戶
O
O
B
S什
)
與
「
自
立
」
(
的
已
同l

門
旦
旦
口
口
。
)
等
等
的
操
作
性
概
念
，
而
是
將
社
會
救
濟
工
作
視
為
是
用
以

維
繫
原
有
的
社
會
結
構

(
E
E
Z
H
H
E
ζ
g
o
己
的
2
2
2

月
己
的
一
種
對

應
方
式
，
連
帶
地
，
這
種
本
質
上
誠
屬
於
差
序
格
局
的
超
血
祿
、
超
祖
籍
以

及
超
地
緣
結
合
而
成
的
宗
教
性
活
動
，
本
身
自
然
也
是

一
種
社
會
連
帶
的
具

現
。
準
此
，
文
化
詮
釋
背
後
所
透
發
出
來
的
是
中
西
特
有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
觀
。
(
周
月
清
，
一
九
九
三
)

總
之
，
即
令
是
堅
持
政
府
失
靈
或
者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的
社
會
思
潮
，
但

是
，
政
府
公
部
門
仍
然
還
是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主
要
執
行
單
位
，
而
這

同
時
也
正
是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必
須
更
為
精
進
與
成
長
的
原
因
所
在
。
誠
然
，

就
五
十
年
來
臺
灣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的
發
展
歷
程
來
看
，
教

會
褔
音
機
構
或
者
其
它
的
宗
教
團
體
都
只
有
在
政
府
照
顧
不
到
或
有
所
忽
略

的
時
候
，
才
扮
演
首
要
、
顯
著
性
的
角
色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「
宗
教
「
與
「
社

會
工
作
」
兩
者
內
在
會
通
的
真
義
顯
然
就
並
不
在
於
彼
此
的
替
代
，
而
是
一

種
在
「
服
務
與
照
顧
的
連
續
進
程
」

(
n
O
D
t
口
E
B
O

卅
且
可

O
E

斗

的
。
門
〈
古
巴
當
中
的
相
互
補
充
與
合
作

。

或
許
，
社
會
工
作
作
為
一
門
朝
向

科
學
化
、
專

業
化
、
制
度
化
以
及

系
統
化
發
展
的
人
文
學
科
，
其
基
本
的
倫

理
守
則
與
專
業
準
則
上
，
的
確
是
需
要

一
套
強
烈
的
價
值
、
信
念
來
加
以
支

社

撐
，
但
是
，
對
此，
我
們
仍
然
還
是
不
必
要
過
度
地
膨
脹
，
甚
至
於
將
宗
教
師

視
為
是
一
種
超
文
明
的
概
念

(
ω
丘
品
信

什
且
口
的1古
的
。
立

展呆
子

)
來
加
以
膜
拜
。
終
極
意
義
來
說
，
當
我
們
放
大
「
宗
教
」
能
見
度
的
同
時
，
刊

這
並
不
意
昧
著
我
們
同
時
也
贊
同
賦
予
宗
教
自
願
部
門
更
多
的
職
責
，
乃
甚
峙

至
於
可
以
取
代
政
府
公
部
門
的
角
色
，
以
此
觀
之
，
宗
教
自
然
就
不
是
用
以
十

消
解
整
體
社
會
(
福
利
)
難
題
的
有
效
解
劑
。
或
許
，
較
為
精
確
的
說
法
是
如

社
會
工
作
的
確
是
不
能
忽
略
其
精
神
與
道
德
層
面
，
但
是
，
宗
教
卻
不
是
唯

一
的
來
源
管
道
。

不
過
，
適
來
，
有
關
「
宗
教
辦
大
學
」
與

「
辦
宗
教
大
學
」
之
間
的
省

思
，
倒
也
成
為
當
代
臺
灣
地
區
新
興
的
社
會
議
題
(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八

c

)
，
對
此
，
我
們
援
引
東
海
前
任
校
長
阮
大
年
的
一
段
話
，
用
以
說
明
「

宗
教
」

在
教
育
興
學
過
程
中
所
扮
演
的
機
制
意
涵

.. 

「
基
督
教
大
學
在
這
個
社
會
上
具
有
「
鹽
」
的
貢
獻
，
我
想
把
鹽
當
成

一
道
菜
，
必
定
難
以
下
嘸
，
但
是
若
加
在
一
道
菜
中
，
即
可
在
美
味
中
品
味

出
鹽
的
本
質
，
相
同
的
基
督
教
大
學
教
育
也
就
好
像
是
在
大
學
教
育
之
中
加

入
了
基
督
教
的
鹽
昧
，
使
整
個
大
學
教
育
倍
加
出
色
，
同
時
也
讓
社
會
體
驗

到
基
督
信
仰
的
實
際
面
，
基
督
教
大
學
與
一
般
大
學
最
大
的
差
異
，
即
基
督
中

教
大
學
像
加
過
鹽
調
過
昧
的
大
學
教
育
，
宗
教
使

大
學
教
育
的
功
用
大
為
增
阱

加
。
」
(
阮
大
年
，
一
九
九
二
)
國

\ / 

如
是
觀
之
，
「
宗
教
」
之
於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
、

或
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十\ 

」
的
意
涵
也
正
如
同
一
道
添
加
過
鹽
昧
的
佳
錯
，
藉
以
提
供
對
於
當
事
者
、

i
F

受
災
戶
以
及
弱
勢
團
體
更
多
的
感
同
與
身
受
，
當
然
，
這
其
中
自
然
也
包
括
六

n
刀

n
<U

AHU 
n
/心



了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初
學
者
、
從
業
人
員
給
予
更
多
心
理
與
社
會
性
的
裝
備
與

扶
持
!

(
本
文
布
各
現
任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學
烹
副
教
授
)

參
考
文
獻

.. 

丁
敏
方
外
的
世
界
|
佛
教
的
宗
教
與
社
會
活
動
收
於
藍
吉
富
、
劉
增

貴
編
中
國
文
化
新
論
宗
教
禮
俗
篇

l

敬
天
與
親
人
台
北
聯
經
出
版

事
業
公
司
一
九
八
七
頁
二
二
二

l
l
.
-
八
二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台
北
中
華
民
國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一
九
九
三
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關
懷
兒
童
、
造
福
世
界
|
慶
祝
成
立
四
十
五
週
年

台
中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一
九
九
五

王
孝
置
于
王
學
富
譯
宗
教
社
會
學
台
北
水
牛
出
版
社
一
九
九
二

王
順
民
「
人
問
佛
教
的
遠
見
與
願
景

l

佛
教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對
話
」
發

表
於
第
一
屆
當
代
宗
教
學
學
術
研
討
會
嘉
義
南
華
管
理
學
院
一

九
九
七
;
「
當
代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未
來
發
展
的
另
類
可
能
|
宗
教
與
社

會
福
利
的
思
辯
對
話
」
發
表
於
「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|
過
去
、
現

在
、
未
來
學
術
研
討
會
」
台
北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一
九
九
八

a
;

「
戰
後
臺
灣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模
式
的
探
討
|
西
方
宗
教
與
本
土
宗

教
的
對
此
」
思
與
言
第
三
十
六
卷
第
二
期
一
九

l

五
四
一
九
九

八
b
;

宗
教
辦
大
學
與
辦
宗
教
大
學
的
拔
河
中
國
時
報
時
論
廣
場

一
九
九
八
c

社區發展季

行
政
院
研
刊

侈
的
干

、
、

全
國
成
臺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在
偏
遠
山
地
的
社
會
工
作
社
區
發
展
第
七
十
卅

六
期
一
九
九
六
頁
三
一
O
|
二
三
期

阮
大
年
基
督
教
大
學
在
臺
灣
已
經
做
了
什
麼
及
未
來
該
做
什
麼
收
於
林

治
平
主
編
「
中
國
基
督
教
大
學
論
文
集
」
台
北
宇
宙
光
傳
播
中
心

出
版
社
一
九
九
二
頁
二
九
八
|
三
O
一

周
月
清
「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之
深
思
:
華
人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會
議
與
會

後
感
」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六
十
一
期
一
九
九
三
頁
五
八
|
六
四

官
有
佰
一
「
臺
灣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與
政
府
的
競
爭
關
係
|
以
臺
灣
基
督

教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為
例
一
九
七
七

i

一
九
八
五
」
發
表
於
「
中

華
民
國
社
會
福
利
學
會
八
十
五
年
度
社
會
安
全
學
術
研
討
會
」
嘉
義
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福
利
學
會
一
九
九
六

林
勝
義
「
園
內
志
願
服
務
的
整
體
規
劃
|
全
國
性
義
工
調
查
綜
析
」
社

區
發
展
第
六
十
五
期
一
九
九
四
頁
一
一
|
一
六

林
萬
億
現
行
公
務
機
關
義
工
人
力
運
用
情
形
之
探
討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
一
九
九
三
;
福
利
國
家
|

歷
史
比
較
的
分
析
台
北

丘
秀
芷

台
北

天
下
文
化
出
版
公
司

大
愛
|
證
嚴
法
師
與

慈
濟
世
界

一
九
九
六
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定
義
與
範
圍
之
研
究
台
北

考
會
一
九
八
九

一 204一

一
九
九
四

巨
流
圖

一童

九公
八司

月六年八十八國民華中

徐
震
、
林
萬
億
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
當
代
社
會
工
作

台
北

八



社
區
發
展
第
四
十
二
期

孫
健
忠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理
念
與
方
式

一
九
八
八
頁
一

O
l
-
-

翁
慧
圓

n
q
與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收
於
「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實
務
」
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一
九
九
三
頁
三
|
一
四

陳
金
貴
美
國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台
北

限
公
司
一
九
九
四

莊
文
生
基
督
教
與
社
會
福
利

二
三
一l|
三
一
一
二

þ. 

中

瑞
輿
圖
書
股
份
有

社
區
發
展
第
三
十
八
期

一
九
八
七

郭
東
耀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回
顧
與
展
望

現
代
化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論
文
集
」
內
政
部
一
九
八
九

三
一
|
二
二
四

張
世
雄
宗
教
福
利
服
務
的
歷
史
社
會
學
考
察
付
國
科
會
研
究
計
劃
申
請

書
一
九
九
四
;
「
志
業
主
義
、
自
願
主
義
、
專
業
主
義
與
管
理
主
義

.. 

從
宗
教
慈
善
到
非
營
利
組
織
」
發
表
於
「
第
二
屆
當
代
宗
教
學
學

術
研
討
會
」
嘉
義
南
華
管
理
學
院
一
九
九
八
頁
二

O
九
|
二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收
於
「

頁
一

張
英
陣
第
三
部
門
與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分
析

一
九
九
五
頁
四
四
|
一
五
九

張
隆
順
對
我
國
天
主
教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之
反
省

八
期
一
九
八
七
頁
三
四
!
三
八

張
翹
林
、
黃
正
雄
基
督
教
與
社
會
服
務
|
全
人
關
懷

論
述
專
輯
:
社
會
服
務
篇
」
內
政
部
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七
十
期

社
區
發
展
第
三
十

收
於
「
宗
教
輔
導

頁
|
三

O

一
九
九
四

何
即
十
爪
芷
(
主
女

九施
九善

七與
教
化

明
清
的

慈
善

組
織

午
占

、

4
A﹒

區

聯
經
出
版
事
業
公
司
發

反正
于

一
九
九
五
刊

台
北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
十n
月
，
品
，

þ. 
口

北

宗
教
哲
學
台
北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
變
遷
中
台
省
寺
廟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
一
九
九
O

黃
曉
京
、
彭
強
譯
新
教
倫
理
與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
曾
仰
如

黃
維
憲司

台
北

唐

山

出
版

社

頁

一
九
八
七

詹
火
生
宗
教
倫
理
與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發
展
第
三
十
八
期
一
九
八
七

頁
二
四
|
二
五
;
社
會
福
利
理
論
研
究
台
北
白
印
一
九
九
八

「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素
質
之
研
究
|
兼
述
社
會
工

社
區
發
展
第
六
十
一
期
一
九
九
三
頁
二

詹
火
生
、
王
麗
容

作
教
育
應
有
的
方
向
」

Fhd hHU OL 

九

四

萬
育
維
美
國
貧
窮
政
策
的
演
進
與
省
思

l

兼
論
貧
窮
政
策
上
的
爭
議

社
法
制
論
叢
第
十
一
期
一
九
九
三
頁
九
三
|
一
三
九

廖
榮
利
、
藍
采
風
「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之
回
顧
與
展
望
|
教
師
、
學
生
、

教
學
之
社
會
學
分
析
」
社
區
發
展
第
六
十
一
期
一
九
九
三
頁
五

經

中

鄭
維
瑄
基
督
教
社
會
關
懷
在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中
角
色
之
探
討
台
灣
峙
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一
九
九

0
4

鄭
麗
珍
社
會
工
作
哲
學
與
倫
理
教
學
與
教
材
發
表
於
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十

、

教
育
教
材
教
法
研
討
會
」
台
中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一
九
恥

n
几

一
一-
l五
七

九
七



•
4 

't'<
" 

~
 

海呵呵
令

(eds.) 1987
, 
Stagnation

京時/ 、一←
"C

hurch S
o

cial W
ork 

1989
, 

M
oral 

E
ducation:S

ecular and 
R

elig
io

u
s. 

E
lias

, 
John 

L
., 

!
長

軍
司
只
迫
豈
;
起

ju@:塑
造
農

吾
國
軍
車
正
揖

(;起
個
標
志
拒
串
串
*

靈
車

l穗
ift

R
o
b
巴
r
t

E. 
K

rieg
er P

u
b

lish
in

g
 C

om
pany. 

E
sping-A

ndersen
, G

osta
, &

 L. 
R

ainw
ater 

主
主
治
組
個
個

HI
' 
~
誼
會
砸
(
單
「

盤
腿
也
告
至
1
H
串

建
立
起
~
:
&
-
<
一
懂
這
叫
道
里
思
主
主
余
服
常
臘

丑
國
科
半

i長
釋
。
搭
車
草
草
坦
克
E
.
一
語
叫
〈
團
(
暉
-
<
J

個
1
~
<
-
1

i斟
卡
口

1咽

and R
enew

al 
in

 S
o

cial P
olicy: 

The R
ise and 

F
all of P

olicy 
4
口
年
4

M
.E

. 
S

harpe 
Inc

. 
N. Y.: 

R
egim

e. 
1 11 

1 

軍
報
報

2點
4拭
去
主
制
企
耕
-H-/~

科
/「\

J
h
 

辦
(
-
1

IT古

R., 
1994

, 
G

arland
, D

iana 
|
試
試
。
吋

..
4
口
抖

識
且
聽
g
R
這
」
國

思
主
組

1區

NASW
 

4
7

5
-4

8
3

. W
ashington ,DC : 

W
ork 

( 1
9

th
) 

S
o

cial 
of 

l
長
長
O

...a
..早已

車
離

1注2點
科
夫

f
峙
辦

f于
心

4
日
#

報
2點
旨
世
間

E

P
ress. 

I
~

平
之
0'-'

﹒
-
關
駐
心
關

干
去
當
哥
罰
單
;
起

|
試
試

1
1
∞
.
.
也
帽
心
蝴

4
口
抖

E值
班
屋
種

m~fffig

|也CN|

c
ritic

a
l 

L
ondon:S

age. 

a 
W

elfare: 

in
tro

d
u

ctio
n

 to
 

com
parative so

cial 
p

o
licy

. 

o
f 

D
iv

isio
n

s 
1992

, 
N

orm
an

, 
G

insburg
, 

)(恃
犯
有
4

|
長
長

11
...a

.
.
揖2點
崎
觀
(

I
千
們
〈
卡
一
!
長
長
川
)

1泊
駐
科
夫
去
直
控
祖

!
試
試

11
卜
.

ti~曉
時
輯
(

I
試
試

111
) 

!
長
長
因
.
.
總
駐
掛
寄
自
(

I .
試
試
固
)

當
♀
罪
抖
起
封
崖
(
-
1
叮

之
三
封
單

7起

4
口
科

S
o

cial 
“callin

g
s"

, " 
"P

ro
fessio

n
s as 

1982
, 

M. , 
G

ustafson
, 

J. 
4
日
祥

501-515. 
S

erv
ice R

eview
,56(4)

, 
報

2點
料
之

d
迫
單
;
起

4
日
辛
辛

"R
eligion and S

o
cial W

ork P
ractice"

, S
ocial 

Joseph
, 
M.

叭
，

1招
8

，
|
試
試
闆
.
.
總
聽
起
士
組
(

I
長
長
叫
)

關
鍵

4拭
去
去
詛
捶
;
起

U
T

 

C
asew

ork
, 

69(7):443-452. 
1
~
干
制
〈

-e
祺

2點
起
去
掛
(

1
長
長
卡
)

調
3
駐
科
乏
主
弓
司
注
重
;
起

U
T

 
4u、

o
f W

elfare: 
Econom

y 
M

ixed 
New 

K
am

erm
an

, S
h

eila
, 

1983
, 

"The 
! 千三千三斗J

報
3駐

-1><ç:]3
單
:
起

4
口
詳

"T
he 

E
establishm

ent of w
ork-w

elfare 
令青年←

d 國/ ‘、
十/ 、府只

P
ublic and 

P
riv

ate."
,S

o
cial W

ork 
28(1):5

一
10.

A
xinn

, June and 
H

erm
an L

evin
, 

1975
, S

o
cial W

elfare: 
A

 H
istory 

1992
, 

K
ing

, 
D

esm
ond 

S.
, 

&
 

H
arper 

New 
Y

ork: 
N

eed. 
to

 
R

esponse 
the 

A
m

erican 
of 

program
s in

 th
e U

ni ted
S

tates and B
ri tain

: P
o

li tic
s

, id
eas

, 
Row

, P
u
b
l
i
s
h
巴
r
S
.
l
n
c
.

in
 Sven 

S
teinm

o 
K

athleen 
T

helen 
and 

and 
in

sti tu
tio

n
s" , 

W
elfare: 

C
oncepts 

in
 S

o
cial 

T
hought. 

1990
, 

N
orm

an
, 

B
arry

, 

F
rank Lo

月
streth(eds.)

，
S

tru
ctu

rin
g

 P
o

litic
s: 

H
isto

rical 
U

n
iv

ersity
 o

f M
innesota P

ress. 

C
am

bridge: 
A

n
aly

sis. 
C

om
parative 

C
a
m
b
r
工
d
g
e

U
n

iv
ersity

 P
ress. 

ln
 

In
sti tu

tio
n

alism
 

C
o
u
g
h
l
凹
，
且
，

lS間
，

Ideology
, P

ublic O
pinion and W

elfare P
olicy. 

C
a
lif.: 

U
n

iv
ersity

 of C
alifo

rn
ia P

ress. 
B

erkeley
, 



社團啪啪呼叫柳→平時〈+卡每

e
m

 
'h

u
n
v
 

+b﹒汁U
nu 

g
a
 

n
R

 
‘主

+lu 
a
b
h
 

-
ir
 

--
E

Y
 

且U

R
w

 

e 

,Mm 

-tA
 

門i
凹e r 

'a
 

-
d
c
i 

r
'i 

a
e
 

w
w

 
nu 

T
IA

F
L
 

尸U14
司tl晶

，門u-hu

r
u
 

h
p
 

r
v
r
i 

也

o

d
m

 
r&司以

a
u
 

+L 

V
A

 

尸」

門U
口AnH

U
 

s
n
r
 

閃e

nμLU 

月u+U V
A

 
們rr 

o 
o 

nr 

S
ta

te
s

, 
U

n
ited

 
th

e
 

and 
C

anada 
A

n
aly

sis 
o

f 
B

rita
in

, 
K

ram
er, R

alp
h

 鼠
，

lSB
1, 

V
o

lu
n

tary
 A

g
en

cies in
 th

e W
elfare S

ta
te

. 

1
8

8
0

-1
9

4
0

. 
T

he 
U
n
工
v
e
r
s
i
t
y

o
f 

W
isco

n
sin

 
P

re
ss. 

B
erk

eley
: 

U
n

iv
e
rsity

 
o

f 
C

a
lifo

rn
ia

 P
re

ss. 

P
ie

rso
n

, C
h

risto
p

h
e
r, 1991, B

eyond th
e W

elfare S
ta

te
?
 C

am
bridge: 

, C
h

in
ese B

u
d

d
h

ist and C
h

ristia
n

 C
h

ari tie
s: 

L
ai, 

W
halen

, 
1992

, 

P
o

li ty
 

P
re

ss. 
12 : 

B
u

d
d

h
ist-C

h
ristia

n
 

S
tu

d
ie

s 
A

 C
o

m
p

arativ
e 

H
isto

ry
"

, 

P
iv

en
, 

月4U

q‘u 
司Ii

L
eib

y
, Jam

es
, 

1唱
4

，
"C

h
ari ty

 O
rg

an
izatio

n
 R

eco
n

sid
ered

"
, S

o
cial 

H
ouse. 

5
2

3
-5

3
8

. 
S

e
rv

ic
e
 

R
eview

 
58 

(4
): 

A
 R

esearch
 

S
e
c
to

r: 
N

o
n

p
ro

fi t 
T

he 
1987

, 
(e

d
) , 

W
. 

P
o

w
ell 

and 
S

o
c
ie

ty
: 

T
he 

G
row

th o
f th

e 
L

ev
in

e
, 

D
an

iel
, 

1988
, 

P
o

v
erty

 

H
andbook. 

N
ew

 
H

aben: 
Y

ale 
U

n
iv

e
rsity

 
P

re
ss. 

A
m

erican W
elfare S

ta
te

 in
 ln

te
rn

a
tio

n
a
l C

om
parison. R

u
tg

ers 

E
、
­

=
 

小
3

1970
, 

T
he 

G
ift R

e
la

tio
n

sh
ip

. 
L

ondon: 
A

llen
 

T
itm

u
ss

, 
R

ich
ard

, 
U

n
iv

e
rsity

 
P

re
ss. 

&
 
U
n
w
工
n.

M
arsh

all
, 

T
.H

.
, 

1981
, 

T
he 

R
ig

h
t 

to
 W

elfare 
and 

O
th

er 
E

ssay
s. 

1988
, 

M
apping 

th
e
 

T
h

ird
 

S
e
c
to

r:V
o

lu
n

ta
rism

 
in

 
V

an 
T

il, 
Jo

n
, 

L
ondon: 

H
einem

ann 
E

d
u

catio
n

al 
B

ooks. 

a 
C

h
an

g
in

g
 S

o
c
ia

l 
E

conom
y. 

T
he 

F
o

u
n

d
atio

n
 

C
en

ter. 
A

 
"N

eig
h

b
o

rh
o

o
d

-B
ased

 
O

rg
a
n

iz
a
tio

n
s: 

1987
, 

C
arl 

M
ilo

fsk
y

, 

From
 

C
l1a

ri ty
 

to
 

1
9

8
9

, 
S

ta
n

le
y

 
&

 
M

ich
ael 

R
eisch

, 
W

enocur
, 

T
he 

N
o

n
p

ro
fi t 

(e
d

) 
P

o
w

ell 
M

ark
et 

A
n

alo
g

"
, in

 
W

al te
r 

W
. 

T
he 

D
e
v
e
l
o
p
m
巴
n
t

o
f 

A
m

erican 
S

o
c
ia

l 
W

ork 
in

 
E

n
te

rp
rise

: 
A

 R
esearch

 
H

andbook. 
N

ew
 

H
aven: 

Y
ale 

U
n

iv
e
rsity

 
S

e
c
to

r: 

hT舟，出國〈+〈持卡R

a 
M

ark
et 

E
conom

y. 
U

n
iv

e
rsity

 
o

f 
Illin

o
is

 
P

re
ss. 

P
re

ss. 

" C
h

u
rch

-related
 A

g
en

cies and S
o

cial 
1984

, 
N
e
t
t
i
n
巴，

F. 
E

lle
n

, 

\Ve
lfa

re
"

, 
S

o
c
ia

l 
S

e
rv

ic
e
 

R
ev

T
ew

5
8' 

(4);'~4QS-:-420. M
cM

urtry
, 

K
e
ttn

e
r 

&
 
S
t
巴
v
e
n

L
. 

E
l
l
巴
n

r 
P

e
te

r 
M

. 
F

. 
N

ettin
g

, 

1998. 
S

o
c
ia

l W
ork M

acro P
ra

c
tic

e
. 

A
ddison \Ve

sle
y

 L
ongm

an
, 

P
o

li tic
s
 o

f P
en

sio
n

s: A
 C

om
parati ve 

In
c
. 

O
r1

0
ff, A

nn S
h

o
la., 

lffi3
, T

he 




